上篇：国际贸易理论部分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国际贸易产生与发展
一、国际贸易的产生
二、国际贸易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后的国际贸易
工业革命后的国际贸易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贸易 

第一阶段：国际贸易迅速发展 

第二阶段：国际贸易转向缓慢发展甚至停滞 

 第三阶段：国际贸易恢复发展并进入黄金期 
四 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新发展
深加工、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和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加快 

自由贸易为主流，保护贸易仍然广泛存在
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电子数据交换成为主流的贸易方式 
第二节 国际贸易基本概念
一、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指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活动。 

对外贸易（Foreign Trade)指一国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所进行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活动。
区别与联系 

二、 总贸易体系与专门贸易体系
国境与关境 

总贸易体系(General Trade)指以国境作为统计对外贸易的标准。 

专门贸易体系(Special Trade)指以关境作为统计对外贸易的标准。 

三 对外贸易额和对外贸易量 

对外贸易额或对外贸易值(Value of Foreign Trade)，指用货币表示的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一国对外贸易总值。
出口总额、进口总额、贸易差额(Balance of Trade)及该指标的作用  

国际贸易额概念专指世界各国以FOB价格（俗称离岸价）计算的出口贸易额的总和。 

对外贸易量（Quantum of Foreign Trade)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对外货物贸易额，是出口货量与进口货量之和 。  

出口货量的计算方法是以某固定年份为基期计算的出口价格指数去除报告期的货物出口总额。
进口货量相应地则以进口价格指数去除货物进口总额。 

四  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指用出口交换进口的条件。 

贸易条件指数大于100，则表明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该国的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则表示贸易条件恶化。 

注意：单单考察贸易条件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动。（为什么？） 

五  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国际贸易商品结构（Composi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指一定时期内各类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通常用它们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进出口贸易中各类商品的构成情况 

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六 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地理方向
国际贸易地理方向(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又称国际贸易地理分布(International Trade by Region)

表示各洲、各国或地区的出口贸易额或进口贸易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的比重来表示。
对外贸易地理表示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品流向和进口商品的来源 。
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2007年我国前十位贸易伙伴
七   对外贸易依存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Foreign Trade Dependency)，也称对外贸易指数，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对外贸易总额（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之和）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可细分为出口贸易依存度和进口贸易依存度。
贸易依存度反映了该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八  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
有形贸易(Visible Trade)也称货物贸易，指那些有形实物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活动。
《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无形贸易(Invisible Trade)指一切不具备物质自然属性的商品或称无形商品的国际贸易活动，也称劳务贸易或服务贸易。
无形贸易的进出口不须要经过海关手续 

九 直接贸易、间接贸易与转口贸易 

直接贸易(Direct Trade)指商品生产国与消费国直接买卖商品而没有第三国参与的交换活动。其中生产国是直接出口，消费国是直接进口。
间接贸易(Indirect Trade)指通过第三国买卖商品的行为。对生产国来说是间接出口，对消费国来说是间接进口，对第三国来说就是转口贸易(Entrepot Trade) 。
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在香港经济中的作用 
第三节 我国对外贸易概况 

一 外贸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
二 试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阶段
三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和稳步发展阶段
四 以WTO规则为基础改革外贸体制 

1995年至2008年中国关税总水平 

入世过渡期结束后中国的对外开放
2007年国家政策调整的范围：出口退税、出口征税、加工贸易和减免税  

本章小结
国际贸易指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活动。 

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历程 
第二章 国际贸易基本理论 

第一节 供给、需求与贸易
一  封闭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 

供求与剩余（图）
需求规律是指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图2-1中的需求曲线D反映了需求规律。 

供给规律是指价格越高，供给量越大，图2-1中的供给曲线S反映了供给规律。
  如图2-1中的E点便处于均衡状态，Pe 就是均衡价格，Qe就是均衡供求量。
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 

开放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
国际市场均衡价格的确定（图） 

二 开放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 

假设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生产同一种商品。
如图2-2a，本国封闭均衡价格为Pe，封闭均衡供求量为Qe，当本国市场价格低于Pe时，本国市场上对该商品存在超额需求。
如图2-2c，外国封闭均衡价格为Pfe，封闭均衡供求量为Qfe，当外国市场价格高于Pfe时，外国市场上对该商品存在超额供给。
本国封闭均衡价格为Pe高于外国封闭均衡价格为Pfe。
在图2-2b中，曲线Dm反映的是本国在国际市场上对该商品进口需求 

曲线Sx反映的是外国在国际市场上对该商品出口供给
在图2-2b中，国际市场上对该商品进口需求曲线Dm和出口供给曲线Sx相交点Ew，决定了国际市场进出口交换均衡价格Pwe。
均衡进口量和出口量Qwe，满足如下条件：
           Qwe   =  Qc — Qp  =  Qfc — Qfp

贸易的福利效应
及利益分配（图） 

三  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
贸易后，本国消费者增加了该商品消费，消费者剩余扩大到a+b+c+d区域，新增消费者剩余a+b+d区域。 

贸易后，本国生产者面临着外国同行的低价格竞争，生产收缩，生产者剩余缩小至e区域，损失生产者剩余a区域。
本国消费者剩余的增加（a+b+d）与生产者剩余的减少a相抵后，本国国民净贸易福利增加（b+d）。
 外国国民净贸易福利增加m。
四   贸易利益的分配 

参见图2-3b，本国国内价格变动幅度是本国国内均衡价格与国际均衡价格之差（Pe-Pwe），外国内价格变动幅度是外国国内均衡价格和国际均衡价格之差（Pwe-Pfe）
由于     （Pe-Pwe）＞（Pwe-Pfe） 

则有                （b+d）＞ m

贸易后本国净贸易利得多于外国贸易净利得。
图2-3b显示，本国进口需求曲线Dm较为陡峭（价格弹性较小），外国出口供给曲线Sx较为平缓（价格弹性较大），由此决定贸易后本国价格变动幅度大于外国价格变动幅度。
贸易利得在两国间的分配最终取决于两国国内供给和需求的相对价格弹性，一国国内供给和需求的相对价格弹性越小，该国的贸易曲线（进口需求曲线或出口供给曲线）就越陡峭，贸易后国内价格变动幅度就越大，贸易利得就越多；反之则反之。
本节小结 

简单的供给需求模型初步解释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4个基本命题
贸易原因 

贸易模式  

贸易利益 

贸易利益在两国间的分配 
第二节   绝对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
一  绝对优势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发表了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
两国间的贸易基于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 

绝对优势是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绝对低于另一国，则该国在这一产品上有绝对优势。
各国应该按照绝对优势进行国际分工，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就能更有效地利用各国的土地、劳动和资本 。
斯密的政策主张及对绝对优势理论的评价
 二  比较优势理论 

1817年，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 

 决定国际贸易的因素是两个国家商品的相对成本。
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可以专门生产优势较大的商品，处于劣势地位的另一国可以专门生产劣势较小的产品，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双方可以从贸易中获利。
中国古训所云：“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国际贸易的范围扩大了，贸易的基础不再局限于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或相对优势。以英国和葡萄牙为例。
 三   比较优势理论简评 

这一理论证明了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必要性，是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 

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 ：劳动看作唯一的生产要素 ；静态分析方法 ；短期利益 ；完全的专业化生产等
第三节 劳动生产率与比较优势—李嘉图模型
一  李嘉图模型的假定 （ 2×2×1模型） 

只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市场完全竞争。
每个国家只生产两种产品，X产品和Y产品 。
每个国家只有劳动这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在国内是同质的且是自由流动的，在两国间是不能流动的，两国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
令RX 表示本国X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即生产一单位X产品的劳动投入；RY表示本国Y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即生产一单位Y产品的劳动投入。
PX和PY分别表示本国两种产品的价格；WX和WY分别表示本国两种产品的单位时间工资率；为简便起见，X和Y同时也表示本国两种产品的产量；
L表示本国的全部资源，即劳动总供给，LX和LY分别表示本国劳动在两种产品上的分配。
令标有“*”号的变量表示相应的外国变量。任意假定本国X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外国该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
                      RX/RY ＜ RX*/RY*

机会成本不变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本国和外国（图）
二   生产可能性曲线 

在本国全部资源既定且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多生产一单位X产品就意味着要牺牲另一种产品Y的产量，X和Y产品的生产存在着替代关系，生产可能性曲线表示这种替代关系。
 X产品的劳动投入量为LX = RX·X；Y产品的劳动投入量为LY =RY·Y；当本国全部劳动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时，由于L=LX + LY ，则有：
                L= RX·X + RY·LY

       或：Y=L/ RY —（RX/RY）·X

曲线斜率的绝对值RX/RY表示的是X产品的机会成本。
X产品的机会成本是指每多生产一单位X产品所要放弃掉的Y产品的产量，这一放弃掉的产量正好是RX/RY。 

生产可能性曲线是直线意味着机会成本不变，即在生产可能曲线的每一点上，每多生产一单位X产品所放弃的Y产品产量是相等的，原因是劳动这一单一要素在本国内是同质的且是自由流动的。
外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Y*=L*/ RY* -RX*/RY*）·X*

图2-4b表示的是外国生产可能性曲线，由于RX/RY ＜ RX*/RY*，外国生产可能性曲线比本国的较为陡峭。
三 封闭条件下的国内相对价格 

本国X产品的单位时间工资率：WX = 1/ RX ·PX

 本国Y产品的单位时间工资率： WY = 1/ RY ·PY

本国劳动市场完全竞争，只有当两部门的工资率相等时（WX = WY），本国才会有两种产品的生产：
               1/ RX ·PX = 1/ RY ·PY

 变形后可得：   PX / PY  =  RX / RY 

X产品相对价格PX / PY由X产品的机会成本RX/RY决定。
外国封闭条件下该国的国内相对价格：
                    PX* / PY * =  RX */ RY* 

四  开放条件下国际均衡价格的确定
由于本国X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外国：
                        RX/RY ＜ RX*/RY*

因此必定有：PX / PY ＜ PX* / PY *

或：                PY */ PX* ＜ PY / PX

本国X产品的相对价格低于外国X产品的相对价格，本国在X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外国Y产品的相对价格低于本国Y产品的相对价格，外国在Y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X产品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
国际均衡价格的确定（图） 

图2-5中，X产品的世界相对需求曲线RD，表示消费者的替代效应，当X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时，消费者增加X产品购买量，减少Y产品购买量，X产品的相对需求量上升。 

X产品的世界相对供给RS ，表明随着X产品的国际相对价格上升，世界的相对供给量呈阶梯式上升。（为什么？）
 X产品的相对国际均衡价格由X产品世界相对需求和世界相对供给交点决定，X产品相对均衡价格为(PX w/ PYw)E，各国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本国只生产X，外国只生产Y。 

贸易利益与贸易三角（图） 

参见图2-6 ，FM和F*M*分别是本国和外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PX / PY ＜ PX* / PY *，本国在X产品上有比较优势；
假定本国和外国的消费偏好相同，每消费一单位X产品必搭配一单位Y产品，即X/Y =X*/Y*=1，则曲线OC和O*C*分别反映了本国和外国的消费偏好；
再假定X产品相对国际均衡价格为PX w/ PYw=1，则曲线FT和F*T*反映了国际均衡价格。
本国在贸易前，只能在E1点上生产和消费。
本国贸易后，本国X的最大产量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端点F上，出口X，出口量为FX2，进口Y，进口量为E2X2，由于均衡价格PX w/ PYw=1，必有FX2= E2X2（△FE2X2为贸易三角），本国能够实现在E2点上的消费，该点上X和Y的消费量都要多于E1，本国福利增加。
  同理，贸易后，外国专门生产Y，放弃X的生产，出口Y，进口X，外国能够实现在E2*点上的消费，外国福利增加。
外国的贸易三角△F*E2*Y2*与本国的贸易三角△FE2X2必定全等，这是因为我们设定的国际交换价格为均衡的交换价格。
第四节  国际贸易标准模型
一   机会成本递增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机会成本递增及其原因
边际转换率（MRT） 

图2-7表示本国和外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任意给定两国相同的X产量X0 ：
                    MRTA＜ MRTE

其含义是，在本国和外国相同的产量水平下，本国再多生产一单位X的机会成本总是小于外国，也就是说，本国在X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外国在Y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机会成本递增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本国和外国的形状（MRT）差异决定了各自比较优势（图）
二  社会无差异曲线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含义和特点 

离原点越远越高的无差异曲线，表示满足水平越高，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不能相交的；
社会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且斜率为负， 斜率绝对值称为边际替代率（MRS）； 

图2-8显示的是本国和外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图，相对外国而言，本国对Y产品的偏好胜过对X产品的偏好。 

社会无差异曲线：
本国和外国（图）
三   封闭均衡条件
本国可能性曲线与社会无差异曲线相切，两种产品的生产刚好满足国内消费，供给等于需求，X产品国内相对均衡价格PX / PY就被确定， A点上本国国内封闭均衡条件为：MRTA= MRSA =PX / PY

外国国内封闭均衡条件：MRTF = MRSF= PX */ PY*

比较：X产品的本国相对均衡价格PX / PY和外国相对均衡价格PX */ PY*，X产品本国相对均衡价格线较外国平缓，斜率的绝对值较外国小，本国X产品有比较优势，外国Y产品有比较优势，两国具有贸易的基础。 

封闭均衡条件：
本国和外国（图） 

开放均衡条件：
本国和外国（图）
四 开放均衡条件
贸易后，两国的专业化分工进程在两国X产品的国内相对价格恰好相等时为止，这一共同的相对价格就是贸易后相对国际均衡价格PX w/ PYw： 

                MRT MX  = MRT MY  = PX w/ PYw 

两国无差异曲线分别与国际均衡价格线相切，边际替代率等于国际均衡价格PX w/ PYw。 

                MRS AT  = MRS FT  = PX w/ PYw 

在国际均衡价格PX w/ PYw水平上，通过彼此交换，两国可以在离原点更远的无差异曲线上实现更多的的消费，两国福利均有改进。
贸易利益的分解:来自交换的利益和来自专业化的利益（图） 

五 贸易利益的分解 

第一步，开放后，面对新的国际价格（Y的相对价格较低， X相对价格较高），本国生产者不能迅速作出调整，生产点不变，本国消费者面对新的价格，从A点消费转到T点消费，Y产品消费增加，X产品消费减少，由于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消费，消费福利增加。
第二步，生产者对价格作出反映，调整生产，增加国际价格相对较高的产品X的生产，减少相对价格较低的产品Y的生产，生产点由A右移至M，机会成本（边际转换率）上升到与国际均衡价格相等，X产品专业化生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消费福利从T点进一步移至E点，E点所在的无差异曲线又高于T点所在的无差异曲线，消费福利进一步增加。 
第五节  要素禀赋理论
一  基本概念
要素禀赋：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的相对比例K/L ；或工资和利率的相对价格w/r；若低于外国，则该国为劳动相对丰富国家，否则为资本相对丰富国家。
 要素密集度：生产X产品或Y所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的比例KX/LX或 KY/LY

给定任一相同的要素价格w/r，在该要素价格下，总有：
                             KX/LX ＜ KY/LY  

那么X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Y是资本密集型产品。
二  模型基本假定 （2×2×2模型）
只有本国和外国；只生产X和Y产品；只需劳动L和资本K，要素总供给既定不变。
假定两国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设定本国为劳动相对丰富国家，外国为资本相对丰富国家；X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Y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 

规模收益不变；两国消费偏好完全相同 。
国内资源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完全竞争；资本和劳动在一国国内是自由流动的，在两国间是不能流动的；没有运输成本，政府不设置任何贸易限制，两国贸易平衡。  

两国偏好相同，生产可能性曲线形状的差异决定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从封闭到开放（图） 

三 要素禀赋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形状 

本国是劳动丰富国家，本国相对工资率较外国低，本国将尽可能多地使用劳动这一丰裕要素，恰好X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X产品生产过程中劳动的相对投入较Y产品多，本国有条件比外国生产相对更多的X产品。
外国是资本丰富国家，Y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外国能够比本国生产相对更多的Y产品。
图2-12，两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放在同一坐标系中；
 横轴代表X产品，本国生产可能性曲线向横轴倾斜；
纵轴代表Y产品，外国生产可能性曲线向纵轴倾斜。
本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比外国更宽更平坦。 

四  赫克歇尔－俄林（H-O）定理
如图2-12b，从E到MX，本国专业化生产并出口X产品；从E*到MY，外国专业化生产并出口Y 产品， 贸易后，两国均能实现在ET点消费，该点所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高于封闭均衡的社会无差异曲线，两国福利均有改进。
在国际贸易中，一国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要素禀赋决定的。一国应出口密集使用其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地使用其较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因此，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应当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应当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结论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定理。
五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结论：某一商品（劳动密集产品X）的相对价格上涨，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劳动）的实际价格或实际报酬（工资率）上升，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利率）则下降。这就是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也叫斯托珀－萨谬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引申结论：国际贸易会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这意味着国际贸易虽改善了一国整体的福利水平，但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利，因为国际贸易会对一国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  对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实证检验 

里昂惕夫之谜 

人力资本说
自然资源说 

要素密集度逆转说 
第六节 保护贸易理论 

一  重商主义
早期重商主义也称重金主义，流行于15～16世纪，其代表人物为英国的威廉·斯塔福（W.stafford, 1554-1612），认为一切进口都会减少本国货币，因而在对外贸易中主张“多卖少买、最好不买”的原则，绝对禁止贵金属外流。
晚期重商主义也称贸易差额论，流行于16～17世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 孟（Thomas Mun, 1571-1641），其主要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认为是重商主义的圣经。认为发展对外贸易是增加财富的手段，但必须保证贸易顺差。其主要观点是：“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加货币”。
二  保护关税论
汉密尔顿（A．Hamilton, 1757-1804）作为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于1791年向国会提出《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极力主张加强国家干预，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扶持本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主要观点：（1）一个国家没有制造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可能强大；（2）制造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促进社会分工，增加就业，吸引外国移民的流入，并能保证美国农产品的国内市场；（3）政府及其关税制度对于保护国内市场、防止外国产品竞争以及保护美国工业发展的作用极为重要。 

三  保护幼稚产业论 

李斯特(F.List,1789-1846)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他在1841年出版了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对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系统地提出了保护幼稚产业的学说。
李斯特提出通过禁止输入与征收高关税的办法来保护幼稚产业，以免税或轻微进口税方式鼓励复杂机器进口。他主张保护的对象是将来有前途的幼稚产业，而农业、没有竞争对手的工业和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业则不需要保护。他提出的保护时间以30年为最高期限。
积极意义：从历史上看，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在贸易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 李斯特的学说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利益予以承认，主张以保护贸易为过渡，以自由贸易为最终目的。 

 缺陷：在保护幼稚产业时，政府强制性地把资源部分地从出口优势部门转移出来，最终损害了出口的增长；
如果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使制造业缺乏比较优势的话，一段时间的保护并不能为制造业创造出竞争力，反而使低效率的制造业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 

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护政策的实践并没有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
本章小结 

供给需求模型初步解释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4个基本命题：贸易原因、贸易模式、贸易利益及贸易利益在两国间的分配。
国际贸易理论起源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进一步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之间的贸易是基于比较优势。
李嘉图模型：单一要素假定条件下，用机会成本不变理论分析国际贸易的起因和贸易的利益的分配；
标准贸易模型：在机会成本存递增的假定下引入生产可能曲线和社会无差异曲线来分析比较优势理论；
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差异是决定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的观点； 

保护贸易理论主要有重商主义、保护关税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
第三章  国际贸易新理论 

第一节  产业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基本理论对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模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学界有时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称作“北北贸易”。
 20世纪70年代末，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贸易理论”，这些理论对赫克歇尔－俄林体系的假设条件加以修改，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假设为基础，主要探讨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一  规模经济和市场结构 

规模经济是指在产出的某一范围内，平均成本随着产出的增加而递减。 

内部规模经济指厂商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其产量的扩大而下降。 

外部规模经济指企业的平均成本随着整个行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下降，外部规模经济对单个厂商来说是外在的，但对整个行业来说是内在的，即平均成本与单个厂商的生产规模无关，但与整个行业的生产规模有关。 

内部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 （图）
生产可能性曲线凸向原点： X产品具有规模经济（图） 

二 外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马歇尔从要素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分析外部规模经济产生效率的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有交易集中在一个地方可以改进交易效率；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行业集中可以共用基础设施和共享商业中心的便利；可以降低消费者的寻找成本 ；
新增长理论认为，随着知识的积累，厂商在产品质量提高、产量增加的同时，平均成本在下降，这就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效应或知识和技术外溢（Spillovers）效应。 

两个厂商博弈均衡的唯一解是两个厂商都坐落在城市的中心 

动态外部规模经济：
行业的历史累积产量越大，行业中各厂商的单位成本越低（图）
在存在外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大规模从事某一产品生产的国家往往有较低的生产成本，这一情况有助于形成“先发优势”。
外部规模经济下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是不可预测的，在很大程度上由历史或偶然因素决定。
在两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一般而言，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将会专业化生产具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产品，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将会专业化生产没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产品。
外部规模经济产生行业优势:
瑞士和泰国的手表行业（图） 

三 内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
具有内部规模经济特征的厂商所在的行业面临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垄断竞争是指竞争程度很高但又存在垄断因素的市场结构，其特征是：市场上有众多厂商，故市场是“竞争”的，同时各厂商生产不同于其它厂商的差异产品，每个厂商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
垄断竞争最关键的特征是生产差异产品 

垄断竞争厂商长期的均衡：需求曲线左移且更平坦（图）   

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建立在内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差异产品的贸易将使所有国家的福利增加。
在具有内部规模经济的行业，厂商的数量及其所生产的差异产品种类与市场规模有关。
行业的规模经济性要求每个厂商的产品标准化，每种产品大规模、大批量生产，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市场规模大的国家能够容纳的厂商数量多，生产的差异化产品种类也多，而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厂商数量有限，生产的差异化产品种类较少。
建立在内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发生在同一个行业内，是产业内贸易。 

行业成本、价格与厂商数量
市场规模扩大导致 CC下移（图）   

四  重叠需求与产业内贸易
1961年瑞典经济学家林德（Staffan B·Linder）提出了重叠需求理论，从需求的角度探讨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由两国的需求结构与收入水平决定的，两国之间收入水平越接近，消费结构就越相似，则两国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基础就越雄厚，而收入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会较少。 

品质介于E到F之间的商品为两国具有重叠需求的商品（图） 

第二节  技术变化与国际贸易 

一     技术差距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M·Posner）在1961提出了技术差距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技术差异的存在是解释某类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
新产品总是在发达国家首先诞生，其他国家由于技术差距，要等一段时间后才能进行模仿生产，在这一段时间内创新国就可以向模仿国出口新产品。
当其它国家可以模仿生产以后，随着模仿规模的扩大，模仿国的规模经济和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创新国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导致创新国的出口下降，甚至最后创新国可能从模仿国廉价进口该产品。
创新国与模仿国的技术差距与国际贸易 （图） 

二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弗农（Raymond Vernon） 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贸易的动态变化。
新产品一般首先在发达国家出现，随着产品逐渐成熟和标准化，可以使用不熟练的劳动大规模生产，产品的生产就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不发达国家，这一过程一般都伴随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由于各国在各种投入上的相对优势不同，因此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生产该产品的比较优势会在各国之间转移。
在产品生命周期演化过程中，产品生产的转移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引入期 、成长期和成熟期 。 

产品生命周期、技术变化与 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图） 

三  技术内生与国际技术外溢
将技术作为贸易的内生变量来分析，既研究技术变化的原因，也研究作为生产和贸易结果的技术进步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
技术变化有两种源泉 ：技术“外溢” 和革新 。
本国原有生产商品Ｘ的比较优势，但外国生产Ｘ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本国引进了外国生产商品Ｘ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技术的外溢 使本国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
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 

第三节 新保护贸易理论 

一  凯恩斯主义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凯恩斯(J.M.keynes,1883-1946), 1936年出版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投资乘数原理 ： K=⊿Ｙ/⊿I =1/(1-c) 

对外贸易乘数 ：Kf=⊿Y/⊿NX=1/（1-ξ） 

只有贸易出超或国际收支顺差时，对外贸易才能增加一国的就业，提高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量为贸易顺差的若干倍。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局限性。 

 二  战略性贸易论 

20世纪70年代布朗德(James Brander)和斯潘塞(Ball Spencer)提出战略性贸易论。
战略性贸易论，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凭借进口关税、生产补贴、出口补贴等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利益，并借机掠夺他人市场份额和工业利润。
战略性贸易论简评 

本国政府征收进口关税分享外国垄断企业利润 （图）
第四节 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
一  贸易政策概述
贸易政策有两大基本类型：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
管理贸易(Managed Trade)政策 

进口替代政策和出口替代政策 

在不同时期，一个国家往往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国家也往往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 

小资料：   美国向管理贸易政策的转变
1974年、1978年和1988年，美国三次制定和修订综合贸易法案，开始了其从自由贸易政策向管理贸易政策的转变。
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法》中修订过的301条款，包括“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旨在打开贸易竞争对手的国内市场，强行提升贸易竞争对手国的贸易政策自由度或改善市场准入条件。
“超级301条款”的内容是：（1）从1989年起，指派美国特别贸易代表 每年4月30日以前确定一份美国认为保持很多贸易壁垒的重点国家；（2）制订严格的日程表，对取消这些壁垒进行谈判；（3）如果谈判不成功，请求削减这些国家的进口来实施报复。 

“特别301条款”是专门针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保护美国人的版权、专利、和商标。 

二 支持自由贸易的理由 

自由贸易和福利。假设本国是进口小国， 世界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本国征收关税后，将给本国福利造成净损失。自由贸易政策能够消除关税扭曲增进社会净福利。
自由贸易的竞争效率 。由于缺乏高效率国外厂商的竞争，低效率的国内厂商的利润得以提高 ，自由贸易能够通过竞争使国内低效率厂商的资源向高效率厂商集中。自由贸易的竞争效率还体现在为国内厂商提供了学习、模仿和革新的机会。
支持自由贸易的政治依据。防止利益集团控制贸易政策。
自由贸易政策能够消除关税扭曲增进社会净福利（图）  

三 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要求来自那些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 

贸易条件或最优关税论 。以石油的最优关税为例说明。
国内市场失灵论 。劳动力市场 、资本市场 、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成本 。
相反的观点。
本章小结
新贸易理论对产业内贸易模式具有较强解释力，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假定下，规模经济理论认为供给方面的内部或外部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的另一个独立决定因素。 

重叠需求理论从需求的角度探讨产业内贸易的原因。
技术变化对国际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 。
新保护贸易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和战略性贸易论 。
贸易政策有两大基本类型，即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 

第四章 国际贸易措施
第一节 关税壁垒
一、关税壁垒概述
关税（Customs Duties; Tariff）是指进出口货物通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所设置的海关向其进出口商所征收的—种税收。
早在欧洲古希腊、雅典时代，关税就已出现 

关税是通过海关执行的，海关是设立在关境上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 

征收关税的作用
财政关税（revenue tariff） 

保护关税（protective tariff）  

关税的主要种类
进口关税(Import Duties) 

进口附加税(Import Surtaxes)

出口关税(Export Duties) 

二、进口关税(Import Duties)

进口税是进口国家的海关在外国商品输入时，对本国进口商所征收的正常关税(Normal Tariff) 

进口税通常可分为
最惠国税:最惠国税适用于与该国签订有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所进口的商品
普通税:普通税适用于与该国没有签订这种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所进口的商品
最惠国税率比普通税率低，二者税率差幅往往很大。 

进口关税的主要种类
普通税率
最惠国税率
特惠税
普惠制税率
普通税率
如果进口国未与该进口商品的来源国签订任何关税互惠贸易条约，则对该进口商品按普通税率征税。 

普通税率通常为一国税则中的最高税率，一般比优惠税率高1～5倍，少数商品甚至高达10倍、20倍。 

目前仅有个别国家对极少数（一般是非建交）国家的出口商品实行这种税率，大多数只是将其作为其他优惠税率减税的基础。 

最惠国税率
最惠国税率是一种优惠税率，往往和双边或多边最惠国待遇相关。  

最惠国税率是互惠的且比普通税率低，有时甚至差别很大。 

不过，最惠国税率并非是最低税率。 

特惠税
特惠税（preferential duties）又称优惠税，是对来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商品给予特别优惠的低关税或免税待遇。
使用特惠税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与受惠国之间的友好贸易往来。
特惠税有的是互惠的，有的是非互惠的，税率一般低于最惠国税率和协定税率。 

 特惠税最早开始于宗主国与其殖民地及附属国之间的贸易。 

普惠制税率
定义：是普遍优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GSP）的简称，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包括某些初级产品）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一种关税优惠制度，税率一般比最惠国税率低约三分之一。
目的：通过给惠国对受惠国的受惠商品给予减、免关税优惠待遇，使发展中的受惠国增加出口收益，促进其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加速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项基本原则：普遍性、非歧视性、非互惠性
普惠制方案
普惠制的三项基本原则 

普遍性是指发达国家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遍的关税优惠待遇。
非歧视性是指应使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无歧视、无例外地享受普惠制待遇。
非互惠性即非对等性，是指发达国家应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作出特殊的关税减让而不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给予对等待遇。 

普惠制方案
给惠国为实施普惠制而制定的具体执行方法体现在普惠制方案之中 。
目前全世界共有16个普惠制方案 。
内容：给惠产品范围、受惠国家和地区、关税削减幅度、保护措施、原产地规则、给惠方案有效期
给惠产品范围
一般而言，农产品的给惠商品较少，工业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只有列入普惠制方案的给惠商品清单，才能享受普惠制待遇。
一些敏感性商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类以及某些皮制品、石油制品等常被排除在给惠商品之外或受到一定限额的限制。 

受惠国家和地区
发展中国家能否成为普惠制方案的受惠国是由给惠国单方面确定的。
各给惠国从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制定了不同的标准要求，限制受惠国家和地区的范围。
例如，美国就曾以我国不是关贸总协定成员为由拒绝把普惠制待遇给予我国的出口产品。 

给惠商品的关税削减幅度
给惠商品的减税幅度取决于最惠国税率与普惠制税率之间的差额，
普惠制减税幅度＝最惠国税率－普惠制税率，
并且减税幅度与给惠商品的敏感度密切相关。
一般说来，农产品减税幅度小，工业品减税幅度大，甚至免税。
保护措施
各给惠国为了保护本国生产和国内市场，从自身利益出发，均在各自的普惠制方案中制定了程度不同的保护措施。
保护措施主要表现在例外条款、预定限额及毕业条款三个方面。
1 .所谓例外条款escape clause

2 .所谓预定限额prior limitation

3 .所谓毕业条款graduation clause 

原产地规则
（rules of origin）
原产地规则是衡量受惠国出口产品能否享受给惠国给予减免关税待遇的标准。 

原产地规则一般包括三个部分
 原产地标准 

 直接运输规则 

 书面证明书  

原产地规则的内容
所谓原产地标准（origincriteria），是指只有完全由受惠国生产或制造的产品，或者进口原料或部件在受惠国经过实质性改变而成为另一种不同性质的商品，才能作为受惠国的原产品享受普惠制待遇。
所谓直接运输规则（rule of direct consignment），是指受惠国原产品必须从出口受惠国直接运至进口给惠国。
所谓书面证明书（documentary evidence），是指受惠国必须向给惠国提供由出口受惠国政府授权的签证机构签发的普惠制原产地证书（表格A），作为享受普惠制减免关税优惠待遇的有效凭证。 

（6）普惠制的有效期：
普惠制的实施期限为10年，第一个阶段从1971年7月开始，每个阶段结束时，经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全面审议后可延长。
目前正处于普惠制第四个实施期。
三、进口附加税(Import Surtaxes)

进口附加税（import surtaxes）是指进口国海关对进口的外国商品在征收进口正税之外，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额外加征的关税 。
 进口附加税通常是一种临时性的特定措施，又称特别关税。其目的主要有：应付国际收支危机，维持进出口平衡，防止外国产品低价倾销；对某个国家实行歧视或报复等。
进口附加税的主要种类
1.反倾销税
2.反补贴税
3.紧急关税
4.惩罚关税
5.报复关税
6.差价税
四、出口关税(Export Duties)

出口税是出口国的海关在本国商品输往国外时，对出口商品征收的一种关税。 

目前大多数国家对绝大部分出口商品都不征收出口税。 

征收出口税的目的主要有：第一，增加财政收入。第二，加强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第三，以抑制价格上涨。第四，控制和调节某些商品的出口流量。第五，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五、关税的征收标准、依据和程序
1、关税的征收标准：
（1）从量税
（2）从价税
（3） 混合税：混合税又可分为复合税和选择税
2、关税的征收依据
     征收关税的依据是海关税则（customs tariff），又称关税税则，是一国对进出口商品计征关税的规章和对进出口应税与免税商品加以系统分类的一览表 。
3、关税的征收程序
    关税的征收程序即通关手续，又称报关手续，通常包括申报、查验、征税、放行四个基本环节。 

第二节 关税的经济效应
一、小国的关税效应
1.价格效应：Pt=Pw+T 

2.生产效应：a 

3.消费效应：-（a＋b＋c＋d） 

4.贸易效应：S1S2+ C1C2 

5.税收效应：c 

6.净福利效应：a－（a＋b＋c＋d）＋c＝－（b＋d） 

“小国”征收进口关税造成社会经济净损失 

二、大国的关税效应


二、大国的关税效应
与小国情形下相似的生产效应、消费效应和贸易效应 

与小国情形相比，大国征收关税后产生的效应至少有以下几个不同点：
贸易条件效应
关税的税收效应要比小国情形要大
关税的净福利效应是不确定的
第三节  非关税壁垒


一、非关税壁垒概述
非关税壁垒（non-tariff barriers—NTBs），是指除关税措施以外的一切限制进口的措施，它和关税壁垒一起充当政府干预贸易的政策工具。
 非关税壁垒的特点： 

1 、灵活性 

2 、有效性 

3 、隐蔽性 

4 、歧视性 

传统的贸易壁垒主要包括为配额、金融控制、政府参与贸易、海关与海关手段等措施 。
新贸易壁垒主要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 

所谓直接的方法，是指进口国直接规定商品进口的数量成金额，或者通过施加压力迫使出口国自己限制商品的出口，如进口配额制、“自动”限制出口、进出口许可证、市场秩序协定等。 

所谓间接的方法，是指进口国利用行政机制，对进口商品制定苛刻的条例和技术标准，从而间接限制进口，如外汇管制，海关估价制度，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及有关健康、卫生、安全、环境等过于苛刻繁复的标准等 

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
1、进口配额制
绝对配额
关税配额
2、“自愿”出口配额制
3、进口许可证制
4、外汇管制
5、进口押金制
6、最低限价制
7、禁止进口
8、国内税
9、进出口的国家垄断
11、滥用海关程序
10、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
三、新贸易壁垒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
1、安全标准
2、卫生检疫标准
3、商品包装和标签的规定
4、信息技术标准
（二）绿色壁垒
1、绿色技术标准
2、绿色环境标志制度
3、绿色包装制度
4、绿色卫生检疫制度
5、绿色补贴制度
（三）社会壁垒
第四节  鼓励出口和出口管制
一、出口鼓励措施 

1.  直接出口信贷 

2.  间接出口信贷 

3 ．直接出口补贴 

4 ．间接出口补贴 

5 ．商品倾销(Dumping)

6 ．外汇倾销(Exchange Dumping)

7 ．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 

8 、各种出口服务措施 

二  出口管制措施
1、出口管制商品
（1）战略物资及有关的先进技术资料，如武器、军事设备、军用飞机、军舰、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及有关技术资料等。
（2）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半成品及国内市场供应不足的某些必需品。
（3）为了缓和与进口国的贸易摩擦，在进口国的要求或压力下，“自动”控制出口的商品。
（4）为了采取经济制裁而对某国或某地区限制甚至禁止出口的商品。
（5）某些重要的文物、艺术品、黄金、白银等特殊商品。
2、出口管制措施
 （1 ）国家专营，又称国家垄断 

 （2 ）出口税 

 （5 ）出口许可证制 

 （4 ）出口禁运 

 （3 ）出口配额 

第五章 世界贸易组织
第一节 世界贸易组织概述
一、从GATT到WTO

 关贸总协定于1947 年10 月30 日在日内瓦签订并于1948 年正式生效 

 关贸总协定的初始签订国有23 个国家 

 关贸总协定的宗旨 

 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取消歧视性的贸易行为来提高各缔约国的生活水平
表5－1
GATT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
二、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
世贸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包括货物、服务、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及知识产权等更具活力、更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包括关贸总协定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和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所有成果。
关贸总协定的宗旨是“缔约各国政府认为在处理其贸易和经济事务的关系方面，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为目的，导致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并对上述目的作出贡献”。 

（一）部长会议
（Ministerial Conference）是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
部长会议具有广泛的权力 

1.  立法权  

2.  准司法权  

3 ．豁免某个成员在特定情况下的义务 

4 ．批准非世贸组织成员提出的取得世贸组织观察员资格申请的请示  

（二）总理事会（General Council）
（三）各专门委员会（Committees）
（四）秘书处(Secretariat of the WTO)与总干事(Director-General)

四、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框架
由序言和16条正文组成，它主要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目标、原则、职能、组织结构、成员资格、法律地位和决策机制等作了规定。 

附件一有A、B、C三部分。
附件二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协定》。
附件三是《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附件四是《政府采购协议》、《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和《国际牛肉协议》。  

五、WTO的运行机制
（一）决策机制
1. 一般性的决策，沿袭1947 年关贸总协定采取的“ 协商一致” 做出决策 

2.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协议相关条款做出解释的决策  

3. 行使豁免权的决策  

4. 修改协定、协议的决策  

（二）加入和退出机制
1．世贸组织的加入
取得世贸组织成员资格的方式
加入世贸组织的程序
2．世贸组织的退出
（三）争端解决机制 

1.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目标
2.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
 （1 ）专家小组程序 

 （2 ）上诉程序 

 （3 ）执行程序 

（四）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创立于乌拉圭回合谈判，是建立在1979年东京回合谈判达成的《关于通知、磋商、争端解决和监督的谅解》的基础上。在此协议下，世贸组织同意对贸易体制的发展进行定期和系统的审议。 

世贸组织的贸易政策审议是基于一成员政府提供的详细叙述其贸易政策的报告和世贸组织秘书处所独立准备的一份详细的报告进行的。 

第二节 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
一、非歧视性原则（Without Discrimination） 
（一）最惠国待遇原则
指WTO任一成员在货物、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其他各成员。 

1. 货物贸易方面的最惠国待遇 

2. 服务贸易方面的最惠国待遇 

3.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最惠国待遇 

（二）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又称平等待遇，具体指一个国家给予在其国境内的外国公民、企业和商船民事权利方面与其国内公民、企业、商船一样享有同等的待遇，即专指外国自然人、法人、商船等在民商事方面而非政治方面的待遇。 

二、市场准入原则
（Market Access）
市场准入原则是指WTO一成员允许另一成员的货物服务与资本参与本国市场的程度。增强各成员对外贸易体制的透明度。 

市场准入原则旨在通过增强各成员对外贸易体制的透明度，减少和取消关税、数量限制和其他各种强制性限制市场准入的非关税壁垒，以及通过各成员对开放其特定市场所作出的具体承诺，切实改善各成员市场准入条件，使各成员在一定的期限内逐步放宽市场开放的领域，加深开放市场的程度，从而达到促进世界贸易增长，保证各成员的商品、资本和服务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公平自由竞争的目的。 

三、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cy） 

透明度原则是指WTO成员应公布所制定和实施的贸易措施及其变化情况（如修改、增补、废除），没有公布的措施不得实施，同时还应将这些贸易措施及其变化情况通知世贸组织。 

作用是可以增加市场的可预见性以及减少政府暗箱操作。
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是建立世界统一市场经济体系的三大重要法律原则。 

四、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原则
（Freer Trade: Gradually, Through Negotiation）
 1．《1994年关贸总协定》要求各成员逐步开放市场 

2．其他货物贸易协议也要求各成员逐步开放市场 

3．《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各成员逐步开放服务市场 

五、促进公平竞争原则（Promoting Fair Competition）
公平竞争原则是指WTO成员应避免采取扭曲市场竞争的措施，努力纠正不公平贸易行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创造和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公平贸易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保障。 

公平竞争原则
（1）公平竞争原则体现在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领域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
（2）公平竞争原则既涉及成员的政府行为，也涉及成员的企业行为
（3）公平竞争原则要求成员维护产品、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在本国市场的公平竞争，不论他们来自本国或其他任何成员 

六、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原则
（Encouraging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reform）
（一）关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援助
（二）关于贸易与发展
（三）授权条款
第三节 贸易救济措施协定
一、倾销和反倾销
1、倾销的定义
（1）价格定义
市场经济国家倾销的价格定义，是在出口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 

“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的价格定义，是选择一个第三国，即市场经济的国家的同类产品，在该市场上或者在其他国家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作为公平价值。 

（2）成本定义
是在出口市场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2、构成倾销的条件
（1）来自外国的出口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在本国市场上销售，即存在倾销的幅度。所谓正常价格是指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消费时在正常情况下的可比价格。如果没有这种国内价格，则是相同产品在正常贸易情况下向第三国出口的最高可比价格；或产品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的推销费用和利润。
（2） 被倾销国同类产品工业造成了严重或实质性损害，或形成了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实质性阻碍某项新兴工业的建立；
（3）被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3、中国的反倾销制度
2001年10月31日国务院第4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并于2001年11月26日公布，自2002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反倾销措施：
 （1 ）临时反倾销措施。 

 （2 ）出口商作出价格承诺。 

 （3 ）向进口商征收反倾销税。  

二、补贴和反补贴
1、补贴的含义
 （1 ）补贴是一种政府行为 

 （2 ）补贴是一种财政措施  

 （3 ）补贴的对象是国内生产者和销售者  

 （4 ）补贴的结果是给国内企业带来好处  

2、补贴的分类与反补贴争端解决
（2）禁止性补贴(Prohibitive Subsidy)

成员既不得授予也不得维持的补贴。 

（2）可申诉补贴(Actionable Subsidy) 

成员根据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对生产者或销售者进行的补贴。 

（3）不可申诉补贴(Unactionable Subsidy)

成员政府为鼓励研究活动、发展落后地区经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补贴，及其他普遍实施的非专向性的补贴。
3、中国的反补贴制度
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反补贴条例》共有6章58条。 

反补贴措施主要包括临时反补贴措施、承诺和征收反补贴税。 

三、保障措施制度
保障措施是WTO规则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WTO允许其成员在国内某一产业由于进口增长而受到损害或者存在严重损害的威胁，且需要一定时间对这一产业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实施暂时的保障措施以限制进口。 

1、保障措施协定
保障措施，是指在进口激增并且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进口国所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 

按照WTO规则的规定，实施保障措施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各项条件：
（1）某种产品进口大量增加；
（2）存在“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事实；
（3）这种“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是由于进口大量增加造成的。同时，保障措施的实施也必须遵守一定的纪律，如针对性、适度性、非歧视性以及通知和磋商的义务等。 

2、中国的保障措施制度 

2002年1月1日起我国施行的《保障措施条例》，共分为5章35条，包括总则、调查、保障措施、保障措施的期限与复审以及附则等内容。 

（1）临时保障措施
（2）保障措施
第六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
最早的区域经济集团可以追溯到1241年成立的普鲁士各城邦间的“汉撒同盟”，1862年普鲁士等德国北部邦国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 ,为1870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创造了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二战后，新的一体化组织不断出现，形式屡有创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 

综合众家之说，我们可以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商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消除商品、要素、金融等市场的人为分割和限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来提高经济效率和获得更大经济效果，把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1）成员资格的区域性
（2）对外的排他性 
（3）利益的放大性 

（4）内部的开放性 

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联合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存在着。各参加国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和条件以及各自的目标和要求而组成了不同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同的组织形式反映了经济一体化的不同发展程度，反映了成员国之间经济干预和联合的深度和广度。 

1、按照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来划分
（1）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FTA） 
自由贸易区是较为松散、对成员约束最弱的一体化组织，是一种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区内的各成员国通过协商签订协议，取消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各成员国制造的商品可以在区内自由流通，相互间没有关税、配额等保护措施。各成员国对区外国家仍然维持贸易壁垒，但保护政策不求一致，由成员国自行订立。 

（2）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CU）
关税同盟在经济一体化程度上又前进了一步。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一样，关税同盟的成员取消了各成员国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壁垒，使之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之间在完全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的基础上，同时还规定了成员国对非同盟国家的统一关税率和外贸政策，因此关税同盟已经具有超国家的性质，是实现全面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3）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CM）
共同市场是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形式。与关税同盟一样，共同市场在各成员国之间不设置任何贸易壁垒，完全取消关税与数量限制，建立对非成员国的统一关税。在实现商品自由流动的同时，实现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在共同市场内部完全取消了对移民和跨国投资设置的限制政策。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技术、资本、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区域内部使用效率最高的地方。

（4）经济同盟 （economic union，EU）
经济同盟是指成员国之间不仅实现商品、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及建立共同对外关税之外，并且还制定和执行更多的统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等，逐步废除政策方面的差异。

理论上而言，应在多大的经济政策范围内实现统一才称得上是经济联盟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货币政策的统一是经济同盟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成员国之间有统一的中央银行、单一的货币和共同的外汇储备。

（5）完全经济一体化 (complete economic integration)

完全经济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成员国内部各国在经济、金融和财政等方面均实现完全统一，国家的经济权利全部让渡给一体化组织的共同机构，各成员国家不再单独执行经济职能。完全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级形式，具备完全的经济国家地位。欧盟制定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实现完全经济一体化。
	合作特征
	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
	经济同盟
	完全一体化

	商品是否自由流通
	Y
	Y
	Y
	Y
	Y

	共同的对外贸易壁垒
	N
	Y
	Y
	Y
	Y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N
	N
	Y
	Y
	Y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N
	N
	N
	Y
	Y

	经济金融财政政策完全统一
	N
	N
	N
	N
	Y


2、按经济一体化的范围划分 

（1）部门一体化（sectored integration ）指区域内各成员国一种或几种产业（或商品）的一体化。如1952年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与1958年建立的如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均属此类。
（2）全盘一体化（overall integration ）就是将区域内各成员国的所有经济部门加以一体化的形态，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经互会均属此类。

3、按参加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
（1）水平一体化（horizontal Integration）是指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结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即成员国都是发达国家或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组织，如欧盟、南共体和东南亚联盟等。

（2）垂直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则是指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之间结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结成的一体化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

第三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简介

1.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 

1957年3月25日，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六国共同签署了《罗马条约》，确立了在关税同盟、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建立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目标。1965年，六国又进一步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成员达成《欧洲联盟条约》，以经贸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政司法合作为三大支柱的欧盟宣告成立。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更为欧洲一体化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50年来，欧盟的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融入一体化建设。自1973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入欧盟，到2004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10国、2007年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成为欧洲联盟成员，欧盟经过6次扩大成为了拥有27个成员国、人口达4.8亿、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欧元的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

2、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NAFTA）。 

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率先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为了不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落后，墨西哥开始加入谈判。在1992年8月12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一项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１月１日，该协定正式生效。协定决定，自生效之日起15年内三国应逐步消除它们之间的贸易壁垒，实现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通，从而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集团。成立之初，它就拥有3.6亿消费者，其国民生产总值总计超过6万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由两个属于七国集团成员的发达国家和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组成，它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差距很大。许多国际经贸界人士视之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措施最大胆的自由贸易区。  

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地区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访问韩国时提出“汉城倡议”，建议召开部长级会议，以讨论加强亚太经济合作问题。经与有关国家磋商，首届部长会议于1989年11月6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这标志着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立。中国于1991年3月正式成为该组织成员。

第四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部影响 

（1）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集团内贸易的增长 

（2）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集团内部国际分工的深化。 

（3）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了企业的融合与竞争。 

（4）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集团整体经济地位的提高。 

（5）成员方经贸政策的自主权相应地受到约束。 

2、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集团外国家的影响
（1）排他性强。 
（2）改变了国际直接投资地区流向。 

（3）地区贸易集团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双重影响。 

第五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
1、关税同盟理论
对关税同盟理论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以美国经济学范纳（Jacok Viner）和李普西（K·G·Lipsey）。按照范纳的关税同盟理论，完全形态的关税同盟应具备以下三个特征：（1）完全取消各成员国间的关税；（2）对来自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设置统一的关税；（3）通过协商方式在成员国之间分配关税收入。这种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相结合的结构，使得关税同盟对整个世界经济福利的影响呈现双重性，即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并存。关税同盟理论主要研究关税形成后，关税体制的变更—对内取消关税，对外设置共同关税对国际贸易的静态和动态效应。

（1）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
所谓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是指假定在经济资源总量不变、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情况下，关税同盟对集团内外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物质福利的影响。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主要是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Trade Creating Effect）
 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内实行自由贸易后，产品从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转往成本较低的成员国生产，从成员国的进口量增加，新的贸易得以“创造”。此外，一国由原先从同盟外国家的高价购买转而从结盟成员国的低价购买也属于贸易创造。其效应是：

第一，由于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税，成员国由原先生产并消费本国的高成本、高价格产品，转向购买成员国的低价格产品，从而使消费者节省开支，增加福利。
  第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从一国看，以扩大的贸易取代了本国的低效率生产；从关税同盟的整体看，生产从高成本的成员国转向低成本成员国，因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给成员国带来福利的增加。它代表了关税同盟的自由贸易方向。

2、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 Effect）
  假定缔结关税同盟前关税同盟国不生产某种商品而采取自由贸易的立场，无税（或关税很低）地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国家进口产品；关税同盟建立后，同盟成员国的产品转由同盟内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进口。如果同盟内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不是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则进口成本较同盟成立增加，消费开支扩大，使同盟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下降，这就是贸易转移效应。

第一，由于关税同盟，阻止从外部低成本进口，而使消费者由原来购买外部的低价格产品转而购买成员国的高价格产品，增加了开支，正常损失，减少了福利。
 第二，从全世界的角度看，这种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导致了生产效率的降低和生产成本的提高，由于这种转移有利于低效率生产者，使资源不能有效地分配和利用，使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降低。因此，它代表了关税同盟的贸易保护方向。

一个贸易创造占优势的关税同盟会为成员国带来净福利的增加，其发展方向是自由贸易；而一个贸易转移占优势的关税同盟会造成成员国福利水平的下降，其发展方向是背离自由贸易的。范纳认为，一个关税同盟若是贸易创造型的，则至少一个成员国可以从中受益，两个成员国都有可能获利，在一般情况下，这对整个世界是有利的。而非成员国至少在短期内遭受损失，不过在长期内可以通过同盟增长效应的扩散获得贸易扩大的效益。关税同盟若是贸易转移型的，则至少一个成员国要遭受损失。非成员国及整个世界都会受到损失，即贸易创造型关税同盟不一定多所有成员国有利，但贸易转移型关税同盟则至少对一个成员国不利。
（2）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
 1、关税同盟的建立使成员国间的市场竞争加剧，专业化分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使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更加优化；

2、关税同盟建立后，成员国国内市场向统一的大市场转换，自由市场扩大，从而使成员国获取转移与规模经济效益 。

3、关税同盟的建立、市场的扩大、投资环境的大大改善  ，会吸引成员国厂商扩大投资，也能吸引非成员国的资本向同盟成员国转移。 

4、关税同盟建立以后，由于生产要素可在成员国间自由移动，市场趋于统一并且竞争加剧，投资规模扩大，促进了研究与开发的扩大，技术进步提高，加速了各成员国经济的发展。

2、大市场理论 

共同市场的建立，实现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把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单个国家的国内市场统一成一个大市场，由于市场的扩大会给区域经济带来效应，西方经济学家们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是大市场理论，其代表人物是西托夫斯基和德纽。
3、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是由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来的，他认为根据竞争结果按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分工，可能会导致各国企业的垄断和集中，影响共同体内部分工的协调与贸易的发展。如果要完全实现规模经济利益，则必须进行成员国之间的协议性国际分工。
小岛清还提出达成协议性分工应具备以下条件： 

（1）达成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劳动禀赋比例差异不大，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相等。    

（2）协议性分工的对象产品在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能生产而且必须是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产品。
 （3）协议分工的产品在每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利益差别不大，即任何一方的让与都不会产生太大的经济损失。

第七章 国际服务贸易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际货物贸易增长的速度。随着WTO的推进和GATS的实施，世界各国的服务贸易市场将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第一节 国际服务贸易概述
（1）GATS对服务贸易的定义和分类
A跨境交付（cross boarder supply），是指从一成员国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国的境内提供服务。这种服务不构成人员、资金等跨境。这种方式特别强调买方和卖方地理上的界限，跨越国境或边界的只是服务本身，它与一般的货物贸易方式非常相似。如国际电信、信息服务或卫星电视等。 
B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是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成员境内向来自另一成员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即服务消费者移动到提供者境内享用服务。如中国公民到美国旅游或求学。 

C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是指一成员国的服务者通过在其他任何成员国境内的商业存在而提供服务。商业存在实际上就是一国服务提供者到东道国去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服务。商业存在是GATS中最重要的一种服务提供方式。 

D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nel），是指一成员国的自然人在其他任何成员国境内提供服务。即允许其他国家的人员进入本国提供服务。与商业存在不同的是，它不涉及投资行为。如一国电信服务营销专家受聘于国外从事电信服务营销。
（2）BOP（Balance of Payment）对服务贸易的定义和分类
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错误与遗漏账户。服务贸易被列入经常账户项下，是指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服务的输出入。居民与非居民的划分不是以国籍为标准，而是以交易者的经济利益中心所在地为依据，即从事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和交易达一年以上的所在地。IMF规定，企业、非营利机构和政府等法人以及自然人，不论其来自何国，只要他们在所在国从事一年以上的经济活动与交易，就是所在国的居民。 
2、国际服务贸易的特点 

（1）国际服务贸易中大多数服务具有无形性
（2）国际服务贸易中部分服务具有不可贮存性

（3）国际服务贸易存在生产要素跨国界的移动

（4）国际服务贸易涉及法律的复杂性

（5）服务产品的营销管理具有更大的难度和复杂性

第二节 国际服务贸易的演变与发展 

1、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历史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产业结构的变动一直是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伴生现象。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持续变革，世界各国国民经济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各国依次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然后进入“后工业社会”（即“服务经济社会”）。伴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2、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1）强劲增长的世界服务贸易

（2）脱颖而出的新兴服务贸易

（3）发达国家的领先与发展中国家的追赶

（4）服务外包发展迅速

（5）商业存在成为主要方式

3、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
（1）世界产业结构的重心向服务业偏移，经济服务化的发展态势明显。 
（2）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逐步推进。 

（3）国际服务贸易是实现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途径。 

（4）信息技术在服务业内部广泛的应用增强了服务品的可贸易性。 

（5）服务业跨国公司发展迅速。 

第三节 服务贸易壁垒与服务贸易自由化
类似于国际货物贸易政策，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也存在着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政府在鼓励服务贸易自由化和限制服务市场开放中作出选择。
1、服务贸易自由化
随着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高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为服务业国际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物质前提，电信、计算机软件、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技术、知识产权类服务及其它信息服务贸易逐渐出现并蓬勃发展。跨国公司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理论不断完善。这些条件在客观上要求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服务贸易自由化本应囊括所有服务贸易形式，但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却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各国都对其强势服务部门实行自由化政策，对弱势服务部门则实施保护。从国家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因其国内服务业竞争力较强，一般主张服务贸易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服务市场；服务业比较落后或在某些服务部门不具备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进行保护，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进入本国市场作出各种限制性规定。由于各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一，各国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方案，同时满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就不可避免。
由于每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均是以其在服务减让表中的具体承诺为基础的，各成员开放程度并不一致。即便是在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也存在市场准入和经营条件等方面谈判结果的差异。与此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关系到一国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国内幼稚服务业的保护、国内消费者利益的维护，关系到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民族文化和社会利益，在实践中服务贸易壁垒依然大量存在。 

2、服务贸易壁垒 

由于服务的无形性，服务贸易保护政策更多采用非关税措施。基于国际服务贸易与要素流动的不可分性，管理国际服务贸易的政策与有关服务业和要素跨国流动的政策结合在一起，甚至国内的政策法规也成为限制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障碍。因此，国际服务贸易的政策措施的隐蔽性、保护性、灵活性和互动性都很强。国际服务贸易壁垒可以划分为四种形式：产品移动壁垒、资本移动壁垒、人员移动壁垒、商业存在壁垒。
第四节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开放度的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服务贸易规模连创新高，中国跨境服务贸易从1982年的43 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5年的1571亿美元，23年间增长了35倍，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 %扩大到3.3%。 

总的来看，近些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1）出口高于全球增速，占全球比重逐年提高
（2）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体，部分新兴服务出口高速增长

（3）服务贸易逆差较大，运输和保险是最大逆差来源

（4）服务贸易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出口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5）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第五节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的背景
     20世70年代以后，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步伐加快，社会分工与国际分工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
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的蓬勃发展，客观上要求排除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障碍，制定普遍适用的服务贸易规则。 
国际服务贸易谈判从1986年9月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到1994年4月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历时近8年。 
国际服务贸易谈判从1986年9月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到1994年底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历时8年，经历1986年9月的埃斯特角部长会议、1988年12月蒙特利尔中期评审会议、1990年7月布鲁塞尔部长会议以及1991年12月邓克尔方案的出台四个阶段，于1994年4月15日在马拉喀什由111个国家和地区代表正式签署。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内容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 GATS的基本原则和条款规定；
 2． GATS的附件规定的部门协议；

 3．各缔约方关于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承诺的减让表。

 以上三方面内容由序言和六个部分29个条款，以及附录构成

GATS的主要原则
（1）最惠国待遇原则 
（2）透明度原则 

（3）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原则 

（4）市场准入原则 

（5）国民待遇原则 

（6）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原则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实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2、服务贸易总协定是经济国际化和生产国际化的重要动力。

3、服务贸易总协定将促进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
第八章 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
在分析单纯的国际商品贸易时，常常假定不存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然而，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日益活跃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诸多生产要素中，资本的国际流动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领域，本章集中讨论资本国际流动本身，并讨论由资本国际流动带来的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第一节 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分析

1、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
国际资本流动，即资本在国际间的转移，是指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跨越国界，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资金在各国之间的转移是十分频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资金国际转移都是国际资本流动。只有那些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资金国际转移，才能称为资本的国际流动；它既包括投资资本和借贷资本的输出输入，也包括黄金、外汇等方面的资本流动。 
2、国际资本流动的形式 

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有两种形式：资本组合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和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写为FDI）
资产组合投资又称为间接投资，其核心特征是资产所有者对所投资的项目不具有实质性的经营管理权，而仅仅是通过购买某种金融资产或通过其他借贷方式将其所有的资本的使用权转让给国外的借贷人。资产组合投资可具体分为国际借贷和国际证券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另一国新建生产经营实体，或把资本投入到另一国工商企业，并以控制国外企业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对外投资活动。 

3、国际资本流动的现状 

从发展规模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市场上债券和股票交易数量大幅度增加。从结构上看，资产组合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取代商业银行贷款占据了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导地位。从资本流向来看，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达国家间的横向投资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流。80年代以来，全球兼并与收购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到2006年达到了8805亿美元。绝大多数的跨国并购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
发达国家占据产业分工的高端，具有研发与全球网络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处于产业链低端，依据的是其自身的资源优势与劳动成本优势。这部分的资金流动以直接投资为主。与此同时，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增长也较快，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超额储蓄，以及由发达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发达的金融服务业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资产收益。这部分资本流动多采用证券投资的方式，因而波动性相对较大。 

4、国际资本的流动动因
（1）首先来说，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收益率的差异是促使资本跨国流动的根本动因。 
（2）其次，风险的存在及其规避也是资本国际流动的重要原因。 

（3）再次，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差额是造成资本国际流动的原因之一。 

（4）最后，投机活动也是引起资本国际流动的重要原因 。
除上述原因外，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如①跨国公司占有全新的工艺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庞大的销售网络，这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基础；②绕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直接到东道国投资设厂，这显然是一种扩大市场份额的行为；③东道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给予税收优惠或其它变项的直接投资补贴，这会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④对外直接投资也有可能是跨国公司深化国际分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
5、国际资本流动的福利效应
 一般认为，资本的国际流动对世界经济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够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产出。 
当然，也应看到，资本的国际流动在有利于流出和流入国整体经济的前提下，对流出国和流入国还是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二节 跨国公司概述
1、跨国公司的含义 

（1）跨国公司的界定标准 

A跨国程度 

B所有权 

C股权比重和对国外公司的控制程度 

D营业实绩 

E行为标准 

（2）跨国公司的定义 

跨国公司是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国外设立分公司和控制东道国当地企业，使之成为其子公司，并从事生产、销售和其他经营活动的国际性企业。
2、跨国公司的特征
（1）生产经营规模庞大，经济实力强盛

（2）战略目标全球化 
（3）要素转让内部化 

（4）科技开发先导化 

（5）经营方式多角化
（6）营销管理现代化

（7）内部管理一体化 
第三节 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
跨国公司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生产资本国际化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输出大大地发展，成为重要经济特征，真正意义的跨国公司便产生了。 

1、跨国公司的起源
早期的跨国公司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大型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 
2、战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原因
（1）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 
（2）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日益尖锐化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支持和鼓励 

（4）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剩”资本的形成，要求寻找海外市场 

第四节 跨国公司的有关理论
1、垄断优势论
垄断优势论是最早的专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理论，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先驱海默（S. H. Hymer）于1960年提出、金德尔伯格（C. P. Kindle berger）等加以完善的。

垄断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
1.须放弃完全竞争的假设，从不完全竞争角度进行研究；

2.市场不完全可分为四种形态：

（1）由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

（2）产品市场的不完全；

（3）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市场的不完全；

（4）由政府课税、关税等贸易限制引起的市场不完全。

3.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1）企业自身须拥有竞争优势；

（2）不完全市场存在。

4.跨国公司拥有垄断优势。

（1）技术优势；

（2）规模经济；

（3）资金和货币优势；

（4）组织和管理优势。 
2、产品生命周期论
继海默之后，其他跨国公司理论研究陆续出现。其中，美国经济学家弗农（Vernon Raymond）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影响较大、特点也较突出的一种 。

弗农提出，在不同的产品发展阶段，企业应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在产品成熟特别是标准化以后，企业应以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和低成本地区。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跨国公司建立在长期性技术优势基础上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的过程有以下三个阶段： 
　1.产品创新阶段 　　

在产品创新阶段，由于前期高研发投入和高生产成本，产品生产也尚未标准化，消费群体主要为高收入的美国消费者。在该阶段生产一般集中在美国国内，并部分出口满足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 
2.产品成熟阶段 　　
在这一阶段产品需求增加，产品逐渐标准化，企业的技术垄断地位和寡占市场结构被削弱，价格因素在竞争中的作用增强。由于产品基本定型，仿制增加，加上西欧国家市场扩大，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以及关税和运输成本的不利影响，导致美国对西欧国家直接投资，以就近占领当地市场并出口发展中国家。　　　　

3.产品标准化阶段 　　

在这一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规模及样式等都已经完全标准化，企业的垄断优势不复存在。产品的成本与价格因素更为重要，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凸显，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生产区域，其产品可供应本国和其他国家市场。

3、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又称为市场内部化理论，它是由英国学者巴克利（Peter J. Buckley）和卡森（Mark O.Casson）提出、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M. Rugment）等进一步加以发展的。 
内部化理论建立在下面3个假设之上：①企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从事经营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②当生产要素，特别是中间产品的市场不完全时，企业就可能统一管理经营活动，以内部市场取代外部市场。③内部化超过国界时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为了避免外部市场的不完全竞争而引起的不利因素，独占或寡占新技术、半成品等中间产品，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将中间产品通过投资者的内部组织体系进行转让，以实现跨国公司总体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的变市场上的买卖关系为内部企业的供需交换关系的现象称为市场的内部化。 

4、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ohn. Dunning）于1977年首先提出的。

邓宁认为海默的优势论，巴克利、拉格曼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是由德国学者韦伯在“一战”前后提出的，主要研究企业的选址定位以及各行业的地理布局问题）等都只是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了片面的解释。他主张把对外投资的目的、条件以及对外投资能力和投资区域的分析结合起来，对此他提出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内容
1、一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种优势：

（1）所有权优势；

（2）内部化优势；

（3）区位特定优势

2、企业优势与经营方案选择

（1）当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都具备时，企业则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2）当只具备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时，则进行出口贸易；

（3）当只具备有所有权优势，则采取许可证贸易方式进行单纯的国际技术转让。

第五节 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

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是指跨国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商品和劳务的交易。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不但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国际贸易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据联合国有关资料统计，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1、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原因
（1）克服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 
（2）维持对技术的垄断 

（3）满足跨国公司对中间产品的需求 

（4）利用转移价格达到特定目标 

2、跨国公司的内部转移价格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采用内部转移价格（或内部转让价格）。内部转移价格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全球战略目标，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交换商品和劳务的交易价格。这种价格不是按照生产成本和正常的营业利润或者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来定价，而是按照子公司所在国的具体情况和母公司全球性经营战略，人为地加以确定。 

跨国公司实行内部转移价格有很多好处：①可以降低公司总税负。②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较低的内部转移价格供给子公司产品，降低其生产成本，提高其产品的竞争能力。③避免汇率风险。利用转让价格推迟或提前付款，规避汇率风险，通过抬高转移价格，转移利润，逃避外汇管制。④加速资金周转。通过内部转移价格使资金迅速在公司之间流动，实现资金的自由调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第六节 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增长
2、跨国公司控制了国际技术贸易 
3、跨国公司的发展加剧了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和竞争
4、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受到冲击

5、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

上篇：国际贸易理论部分

第九章 国际贸易商品
第一节    商品的名称
贸易合同中规定商品名称的条款就是品名条款 。
合同中的品名条款比较简单，通常是在“商品名称”或“品名”的标题下，列明交易双方成交商品的名称。
也可把品名条款与品质条款合并，即把商品名称与有关具体品种、产地、等级或型号的概括性描述包括进去。  

规定品名条款的注意事项
用词必须明确具体
针对商品实际做出实事求是的规定 

尽可能使用国际惯用名称 

注意选用合适的品名 

第二节    商品的品质
一、商品品质的含义 

商品的品质即货物的质量(Quality of Goods)，包括：
货物的内在质量(Intrinsic Quality)是指气味、滋味、成份、性质(性能)和组织结构等。
外观形态
二、表示品质的方法
用实物样品表示货物的品质 

以作为交易对象的货物本身或者代表货物的样品来表示货物品质,货物本身或者样品的品质便是确定合同项下货物的品质的依据 。
凭说明（Description）表示货物的品质
凡以实物以外的其他形式（文字、图表和相片等）来规定货物品质的，均为凭说明表示货物的品质。
（一）用实物样品表示货物的品质 

看货买卖：根据现有货物的实际品质买卖
凭样品买卖（Sale by Sample），样品是反映一批货物状况的少量实物，样品的品质通常能够反映和代表某一批货物的品质。 

卖方样（Seller‘s Sample），卖方提供样品 。 

买方样（Buyer‘s Sample），买方提供样品。  

（二）凭说明（Description）表示货物的品质
凭规格买卖（Sales Specification）
凭等级买卖（Sale by Grade） 

凭标准买卖（Sale by Standard）
凭说明书买卖（Sale by Illustration）
凭商标或牌号买卖 (Sale by Trade Mark )

凭产地名称买卖 (Sale by Origin)

三、买卖合同中的品质条款 

（一）基本内容。
凭样品买卖 或凭文字说明买卖时有关品质的具体内容。 

（二）品质机动幅度条款与品质公差。
为避免因交货品质与买卖合同稍有不符而造成违约，不要把品质条款订得过繁或过死，应在品质条款中做出某些灵活规定。  

品质机动幅度 

品质公差 

第三节 商品的数量 

一、计量单位 

二、合同中的数量条款
 （一）基本内容 

主要包括成交商品的具体数量和计量单位
如有必要，还需要规定确定数量的方法 

（二）数量机动幅度条款
机动幅度条款意义：
部分商品由于其物理化学性质，或者是生产运输及包装条件或者是受计量工具的影响无法达到精确计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交易双方通常都要在合同中规定数量的机动幅度条款。
条款内容：
溢短装条款（More or Less Clause）
在合同中规定允许多装或少装的一定百分比
“约”量条款 (Approximately Clause)

在订立合同时使用诸如“大约、约(About)之类的字眼限定货物数量   

第四节  包装
一、货物包装的作用和要求
货物包装的作用 

保护货物和保障人身安全 

便利运输 

促进销售 

降低成本、费用,增加利润 

货物包装的要求 

科学
经济
适销 

二、运输包装 

（一）分类：
根据使用的包装材料，分为纸制包装、金属包装、塑料包装、木制包装、陶瓷包装、天然材料包装和复合材料包装等 

根据是否采用成组化技术，可分为单件运输包装和集合运输包装 

（二）运输包装的标志
运输标志：
俗称唛头（Shipping Marks）。一般由收货人代号、目的港名称、件号三部分组成。 

指示性标志 ：
根据货物的特性而制作的图形或文字标志,其目的是为了提醒有关人员按照所标明指示进行操作。 

警告性标志 ：
又称危险品标志，危险货物的包装必须在运输包装上清楚而明显地刷制危险品标志,以示警告。  

出口货物包装，在每一件运输包装上一般还要标明实际体积（长×宽×高）和重量（毛重、净重），以便承运人参照这些数据计算运费和选择装卸运输方法。 

三、销售包装
在销售包装上，一般都有标签、文字说明和装潢画面，有的还印有条形码的标志。 

标签和文字说明包括商标、牌名、品名、产地、数量规格、成分、用途和使用方法等。标签应该符合有关国家的标签管理规定。
销售包装的装潢画面要求美观大方，富有艺术吸引力，其图案、色彩和文字应适应有关国家的民族习惯和爱好。 

四、合同中的包装条款 

条款内容：合同中的包装条款一般有包装方式,包装材料,包装费用的负担和运输标志等内容。 

包装方式和包装材料：主要应明确规定用料、尺寸、每件重量以及填充物和加固条件等内容。  

包装费用： 包装费用一般已包含在商品货价之内，不另计收 。但是应该注意例外情况。
运输标志 ：运输标志一般由卖方决定(At the Seller‘s option) 。
第十章 国际贸易术语与价格
本章学习目标
了解贸易术语的含义及其作用
掌握有关贸易术语的主要国际贸易惯例
能够灵活使用主要六种贸易术语，并分清它们之间的区别
了解七种非常用贸易术语，并区分它们的差异和不同用法
了解合同中的价格条款
懂得如何计算出口成本等主要经济指标
掌握价格换算和货币换算的技巧 

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 贸易术概述
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
贸易术语
价格确定
各种出口经济指标的核算以及价格换算和货币选择
贸易术语概述 

贸易术语的含义和作用 

有关贸易术语的主要国际惯例 

贸易术语的含义
也称为贸易条件,是为国际货物买卖的双方所采用的借以表示双方各自承担的义务、风险和责任等范围的术语。
这种术语通常用几个缩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因而具有文字简练、含义深刻的特点
贸易术语是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贸易术语的作用
贸易术语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方面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贸易术语规范和简化了国际贸易磋商过程、环节和内容，缩短了国际贸易磋商的时间和过程，节省了国际贸易磋商的费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磋商效益。
贸易术语还有利于双方核算各种成本，有利于促成交易并订立合同，有利于合同的履行和纠纷的解决。 

国际贸易惯例概述
国际贸易惯例的含义：它是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经常被自觉遵守的形成已久的国际贸易行为规范（Norms），是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做法及其解释。
国际贸易惯例的作用：它能够避免或消除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当事人对统一问题作出不同的理解或解释，因此它在处理国际贸易争议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国际贸易惯例的地位：它不具有法律地位，对国际贸易交易双方都没有强制性。它是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或其他有权威影响力的组织部门就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所做出的具有通则性的解释和规定。 

有关贸易术语的主要国际惯例
《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Warsaw-Oxford Rules,1932） 

《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正本》（Revised American Foreign Trade Definitions,1941） 

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第二节  六种主要贸易术语 

FOB

CFR

CIF

FCA

CPT

CIP 

FOB

FOB的全称为Free on Board （...Named Port of Shipment），其含义为：船上交货（...指定装运港），习惯称为装运港船上交货。 

卖方义务 

买方义务
FOB卖方义务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装运港口将合同规定的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船上，并及时通知买方。
承担货物交至装运港船上越过船舷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负责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批文，并办理货物的一切出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负责提供商业发票和证明货物已交至船上的通常单据。 

FOB买方义务
订立从指定装运港口运输货物的合同，支付运费，并将船名、装货地点和要求交货的时间及时通知卖方。
根据买卖合同的规定受领货物并支付货款。
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后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进口证件，并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FOB术语只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如果当事人无意以船舷为界交货，当事人可以采用FCA术语。
FOB术语的变形 

在FOB术语下，为明确由谁承担装货费用以及船舱和平仓费用，在实际业务中还出现了FOB术语的变形:

包括FOB 班轮条件（FOB Liner Terms）
FOB吊钩下交货（FOB under Tackle）
FOB 包括理舱（FOB Stowed, FOBS）
FOB包括平仓（FOB Trimmed, FOBT） 

CFR

CFR的全称为Cost and Freight（...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其含义为：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 

CFR卖方义务
CFR买方义务
CFR卖方义务
签订从指定装运港将货物运往指定目的港的运输合同；在买卖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港口将合同要求的货物装上船并支付至目的港的运费；装船后及时通知买方。
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提交商业发票、提货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CFR买方义务
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后的一切风险，并自费办理货物保险。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进口证件，并且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进口关税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CIF

CIF的全称为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其含义为：成本加保险费、运费（...指定目的港） 

CIF卖方义务 

CIF买方义务 

CIF卖方义务
签订从指定装运港将货物运往指定目的港的运输合同；在买卖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港口将合同要求的货物装上船并支付至目的港的运费；装船后及时通知买方。
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按照合同的约定自费办理货物运输保险。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提交商业发票、保险单据和提货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CIF买方义务
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后的一切风险。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进口证件，并且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进口关税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CIF术语的变形 

在CIF术语下，为明确装货费用由谁承担，在实际业务中也出现了CIF术语的变形, 常见的变形主要有：
CIF 班轮条件（CIF Liner Terms）
CIF吊钩交货（CIF ex Tackle）
CIF 舱底交货（CIF ex Ship’s Hold）
CIF卸到岸上（CIF Landed）
FCA

FCA的全称为Free Carrier（...Named Place），其含义为：货交承运人（...指定地点） 

FCA卖方义务 

FCA买方义务 

FCA卖方义务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将合同规定的货物置于买方指定的承运人控制之下，并及时通知买方。
承担将货物交给承运人控制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提交相关商业发票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并自费提供通常的交货凭证 

FCA买方义务
签订从指定地点承运货物的合同，支付相关的运费，并将承运人名称及有关情况及时通知卖方。
根据买卖方合同的规定及时受领货物并支付货款。
承担受领货物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货物进口所需的进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文件；并办理进口手续。 

提示：FCA术语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卖方承担的风险均于货交承运人时转移。 

CPT

CPT的全称为Carriage Paid to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其含义为：运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CPT卖方义务 

CPT买方义务 

CPT卖方义务
签订将货物运往指定目的地的运输合同，并支付该运费。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将货物置于承运人的控制之下，并及时通知买方。
承担货物在承运人控制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提交商业发票、提货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

CPT买方义务
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承担货物在约定地点交给承运人控制之后的一切风险，并自费办理保险手续。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进口证件，并且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进口关税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CIP

CIP的全称为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其含义为：运费、保险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CIP卖方义务 

CIP买方义务
CIP卖方义务
签订将货物运往指定目的地的运输合同，并支付该运费。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将货物置于承运人的控制之下，并及时通知买方。
承担货物在承运人控制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并根据买卖合同的规定自费办理货物运输保险手续。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提交商业发票、保险单据和提货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CIP买方义务
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承担货物在约定地点交给承运人控制之后的一切风险。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进口证件，并且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进口关税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第三节   其他七种贸易术语 

EXW 

FAS 

DAF 

DES 

DEQ 

DDU 

DDP 

EXW

EXW的全称为Ex Work（...Named Place），其含义为：工厂交货（...指定地点）。 

EXW卖方义务
EXW买方义务
EXW卖方义务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将货物置于买方的处置之下；
承担货物由买方处置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提交商业发票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EXW买方义务
接受卖方提交的商业发票等单据，并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受领货物，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承担受领货物之后的一切风险，并自费办理运输和保险手续；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和进口证件，并且办理货物出口和进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和进口关税及其他有关费用。 

FAS

FAS的全称为Free Alongside Ship（...Named Port of Shipment），其含义为：船边交货（...指定装运港）。 

FAS卖方义务
FAS买方义务
FAS卖方义务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装运港口将合同规定的货物交至买方指定船只的旁边，并及时通知买方；
承担货物交至装运港船边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提交商业发票和提货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FAS买方义务
订立从指定装运港口运输货物的合同，支付运费，并将船名、装货地点和要求交货的时间等及时通知卖方；
根据买卖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受领货物并支付货款；
承担受领货物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风险和费用，并自费办理保险手续；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进口证件，并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海关手续。 

DAF

DAF的全称为Delivered at Frontier（...Named Place），其含义为：边境交货（...指定地点）。 

DAF卖方义务
DAF买方义务
DAF卖方义务
订立将货物运往边境约定交货地点的货物运输合同，并支付运费；
根据买卖合同的规定在边境约定地点将货物置于买方的控制之下；
承担货物由买方在边境约定地点控制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提交商业发票和提货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DAF买方义务
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在边境约定的时间、地点受领货物，并支付货款；
承担在边境约定地点受领货物之后的一切风险和费用，并自费办理保险手续；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进口证件，并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海关手续，支付进口关税和其他相关费用。
提示：DAF术语适用于出口国和进口国之间有共同的边境，采用铁路或公路运输的交易中。 

DES

DES的全称为Delivered Ex Ship（...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其含义为：目的港船上交货（...指定目的港）。 

DES卖方义务
DES买方义务
DES卖方义务
签订将货物运往指定目的港的运输合同，并支付该运费；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约定目的港的船上将货物置于买方处置之下；
承担货物在约定目的港船上由买方处置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提交商业发票、提货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DES买方义务
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目的港的船上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承担货物在约定目的港船上受领货物之后的一切风险，并自费办理交货后的保险手续；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进口证件，并且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进口关税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DEQ

DEQ的全称为Delivered Ex Quay（...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其含义为：目的港码头交货（...指定目的港）。 

DEQ卖方义务
DEQ买方义务
DEQ卖方义务
签订将货物运往指定目的港的运输合同，并支付该运费；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约定目的港的码头将货物置于买方处置之下；
承担货物在约定目的港码头由买方处置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提交商业发票、提货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DEQ买方义务
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约定目的港的码头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承担货物在约定地点港码头受领货物之后的一切风险，并自费办理保险手续；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进口证件，并且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进口关税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DDU

DDU的全称为Delivered Duty Unpaid（...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其含义为：目的港未完税交货（...指定目的地）。 

DDU卖方义务
DDU买方义务
DDU卖方义务
签订将货物按通常线路和通常方式运往进口国境内指定目的地的运输合同，并支付该运费；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进口国境内指定的目的地将货物置于买方处置之下；
承担货物在进口国境内指定目的地由买方处置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提交商业发票、提货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DDU买方义务
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进口国境内指定目的地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承担货物在进口国境内指定目的地受领货物之后的一切风险，并自费办理保险手续；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进口证件，并且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进口关税以及其他有关费用（包括卸货费用）；
承担因自己未能及时办理货物进口报关手续而引起的风险和费用。 

DDP

DDP的全称为Delivered Duty Paid（...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其含义为：目的港完税后交货（...指定目的地）。 

DDP卖方义务
DDP买方义务
DDP卖方义务
签订将货物按通常线路和通常方式运往进口国境内指定目的地的运输合同，并支付该运费；在合同规定的时间、进口国境内指定的目的地将货物置于买方处置之下；
承担货物在进口国境内指定目的地由买方处置之前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自担风险和自负费用取得官方出口和进口证件，并办理货物出口和进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支付出口和进口关税及其它相关费用；
提交商业发票、提货单据，或具有同等作用的电子信息。 

DDP买方义务
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单据，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进口国境内指定目的地受领货物，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
承担货物在进口国境内指定目的地受领货物之后的一切风险和费用；
在卖方承担风险和费用下协助卖方取得官方进口证件和办理货物进口所需的海关手续。 

第四节  合同中的价格条款及作价方法 

计价货币及货币换算 

佣金与折扣 

合同中的价格条款及成本核算
最主要条款之一 ：单价和总值、佣金和折扣 

出口商品盈亏额：是指出口销售人民币净收入与出口总成本的差额，前者大于后者为盈利，反之则为亏损。 

出口商品盈亏率：等于出口商品盈亏额除以出口总成本。 

出口成本一般包括进货成本或采购成本、国内运费、商品包装费、仓储费用、商品检验检疫费、出口关税以及出口报关手续费、货运保险费、办理官方出口文件费用、办理托运和结汇的手续费、出口单证手续费及其它各种杂费。
成本核算（2）
出口商品换汇成本：是指以本币（如人民币）计算的出口总成本与以外币（如美元）计算的出口销售净收入之比。 

出口换汇率：它是换汇成本的倒数。 

出口创汇率是指加工后成本出口的外汇净收入与原料外汇成本的比率。如果原料为国内生产，则它的外汇成本可按原料的FOB出口价计算；如果原料是进口的，则按该原料的CIF进口价计算。 

作价方法
固定价格
暂定价格
部分固定部分暂定价格
暂不固定价格
滑动价格：是指先在合同中规定一个基础价格（Basic Price），在交货时或在交货之前的一定时间内按工资、原材料价格变动的指数作相应的调整，以确定最后的正式价格。 

计价货币
计价货币（Money of Account）是指在买卖合同中规定的用来计算价格的货币。
支付货币（Money of Payment）是指在买卖合同中规定的用来支付的货币。
在同一买卖合同中可以采用同一货币计价和支付，也可以采用不同货币计价和支付。 

当采用不同货币计价和支付时，两种货币要根据当时的外汇牌价进行换算。 

计价和支付货币的选择要考虑货币的可兑换性和币值的稳定性。 

可以采用货币保值条款，以避免将来货币波动可能带来的损失。保值条款主要有黄金保值条款和汇率保值条款。保值条款的目的是保证签约当时计价和支付货币的价值不变 

货币换算
货币换算包括：1）本币价格换成外币价格；2）外币价格换算成本币价格；3）一种外币价格换算成另一种外币价格。
换算方法：1）当本币价格换算成外币价格时，应该用外币的买入价相除；2）外币价格换算成本币价格时，应该用外币的卖出价相乘；3）一种外币价格换算成另一种外币价格时，选用的汇率应同为买入价或同为卖出价。 

佣金与折扣
佣金和折扣是国际贸易中普遍采用的习惯做法。佣金和折扣的存在对国际贸易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佣金和折扣的含义
佣金和折扣的种类
佣金和折扣的表示方法 

佣金和折扣的含义
佣金（Commission，常简写称C）是买方或卖方付给中间商为促成交易而提供服务的酬金。佣金一般由卖方支付给中间商，但有时也可以约定由买方支付。
折扣（Discount，常简写称D）是卖方给买方的价格减让。 

佣金和折扣的种类
在具体业务中，常见的佣金有：回扣（Rebate）、销售佣金（Selling Commission）、累计佣金（Accumulative Commission）和购货佣金（Purchasing Commission）。
常见的折扣有：贸易折扣（Trade Discount）、数量折扣（Quantity Discount）和特别折扣（Special Discount）等。
佣金和折扣有“明佣”、“明折”和“暗佣”、“暗折”之分。“明佣”和“明折”是指在买卖双方的合同中明确规定的佣金和折扣。“暗佣”和“暗折”是指不在买卖双方的合同中规定的、而是在其他合同中另行规定或以其他方式表示的佣金和折扣。  

“含佣价”的表示方法
“含佣价”的表示方法主要有两种：
每公吨150美元含佣3%FOB中国上海港”，英文表示为“USD150/MT FOB Shanghai Port  including 3% Commission”。
每公吨150美元FOBC3%中国上海港”，英文表示为“USD150/MT FOBC3% Shanghai Port ”。
提示：在实际业务中，以上“含佣价”中的“%”可以去掉。
“折扣价” 的表示方法
“折扣价” 的表示方法主要有两种：
每公吨120美元CIF 新加坡港，减让5%（或5%折扣）”，英文表示为“USD120 CIF Singapore Port less discount 5%。
每公吨120美元CIFD5%新加坡港，英文表示为“USD120 CIF5% Singapore Port。
提示：在实际业务中，以上 “折扣价”中的“%”可以去掉。  
第十一章 国际货物运输
第一节 国际货物运输方式
海洋运输
海洋运输（sea transport; ocean transport）是指使用船舶通过海上航道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港口之间运送货物的一种方式。它是当前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运输方式，它具有承载能力大，运费较低以及不受道路和轨道限制等优点。目前世界上国际贸易的货物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通过海洋运输的，我国的进出口货物大部分也是通过海洋运输进行的。
海洋运输的经营方式
班轮运输
班轮运输（liner transport）也叫定期船运输。它是按照规定的时间，在一定的航线上定期开航，停靠一定港口的船舶运输方式。

班轮的承运对象一般是件杂货物，因此具有批次多、批量小、货价高等特点，对港口装卸要求高。

班轮运费（Freight）是指班轮承运人向托运人收取的费用。

班轮运费由基本运费和附加费构成。
    基本运费是班轮公司为一般货物在航线上各基本港口间进行运输所规定的运价，它是构成全程运费的主要部分。根据不同商品基本运费的计算方法通常有以下8种 ：

(1)按货物的毛重计收。

(2)按货物的体积/容积计收

(3)按重量或体积计收

(4)按货物FOB价收取一定百分比作为运费，又称从价运费

(5)货物重量、体积或价值三者中选择最高者计收

班轮公司加征各种附加费:

 超重附加费（long length additional）
 直航附加费（direct additional）

 转船附加费（transshipment surcharge）

  港口拥挤费（port congestion surcharge）

  选择港附加费（optional additional）

  港口附加费（port surcharge）

  燃料附加费（bunker adjustment factor — BAF）

  绕航附加费（deviation surcharge）

租船运输（charter transport）
租船运输是指租船人向船东租赁船舶用于运输货物。租船有租赁整船和租赁部分舱位两种，一般以租赁整船为多。

    特点：它没有预定的船期表，船舶行驶的航线和停靠的港口是不固定的，必须依据出租人与租船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安排航线，船方收取的运费或租金以及装卸费用等均由出租人与租船人双方临时议定。

租船运输的方式:

 定程租船
     程租船运费

      程租船装卸费。

      速遣费（despatch money）

   滞期费（demurrage）

定期租船（Time charter）

光船租船（Bareboat）

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rail transport）是进行国际贸易货物运输的又一种重要方式。铁路运输的准确性和连续性强，运输速度较快，运输量较大，安全可靠，成本较低。我国对外贸易的铁路运输包括对香港地区的铁路运输和国际铁路联运两个部分。
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air transportation）是利用飞机运送进出口货物，它是一种现代化的运输方式。航空运输交货速度快、时间短、安全性能高、货物破损率小；节省包装费、保险费和仓储费；航行便利、不受地面条件限制，可以通往世界各地，将货物运至收货人所在地或接近收货人所在地机场。航空运输在国际贸易中特别适合于易腐商品、鲜活商品和季节性强的商品运输。
航空运输的运营方式主要有：
 班机运输（airline transport）

 包机运输（chartered carrier transport）
集中托运方式（consolidation）

 航空急件传送方式（air express service transport）
邮政运输
邮政运输是指通过邮局寄交进出口货物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比较简便的运输方式。国际上邮政部门之间签定有协定和公约，通过这些协定和公约，邮件的递送可互相以最快的方式传递，从而形成一个全球性的邮政运输网。国际邮政运输分为普通邮包和航空邮包两种。
集装箱运输
集装箱运输（container transport）是将一定数量的货物装入集装箱内，以集装箱作为一个运送单位进行的运输，它适用于海洋运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内河运输以及国际多式联运。目前我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这种运输方式。
采用集装箱运输有许多优越性:

它可以提高装卸进度，加速船舶周转；
减少货损、货差提高运输质量；

节省包装和装卸费用；

手续简化，便利货运；

节约劳动力，改善劳动条件；

此外由于集装箱还可以在雨天装卸、露天存放，可以节约仓库，加速资金周转；

集装箱转运迅速，出口公司可以压缩库存量，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

国际多式运输
国际多式运输（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又称国际联合运输（International Combined Transport），是以集装箱为媒介，把海、陆、空各种传统的单一运输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种国际间的联贯运输。 

国际多式联运构成的条件
必须有一个多式联运合同。

必须使用一份包括全程的多式联运单据。

必须至少使用两种不同运输方式的连贯运输。

必须是国际间的货物运输。

必须由一个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总负责。

必须是全程单一的运费费率。
国际货物大陆桥运输
大陆桥运输（Land Bridge Transport），是指使用横贯大陆的铁路、公路运输系统为中间桥梁，把大陆两端的海洋连接起来的集装箱连贯的运输方式。大陆桥运输属于国际多式联运。大陆桥运输一般都是以集装箱为媒介，采取海/陆/海的运输线路。
第二节 国际货物运输单据
国际货物运输单据具体说明国际货物运输中有关当事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它是承运人收到承运货物后，签发给托运人的证明文件，它是买卖双方凭以交接货物、处理索赔与理赔以及出口结汇必不可少的单据。国际货物运输单据主要有海运提单﹑航空运单﹑铁路﹑公路﹑内河运输单据，邮政包裹收据以及国际多式联运单据等。
 海运提单
海运提单（Ocean Bill of Lading）简称为提单（B/L）,它是货物的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收到货物后签发的，证明货物已装运或已被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接管。
海运提单的作用
提单是承运人向托运人签发的货物收据，证明货物已收到或接管提单上所列的货物。

提单是货物所有权的一种凭证。提单的合法持有人凭提单可在目的港向船公司提货。提单可以转让给他人或向银行作抵押。

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一种运输契约证明。在提单条款中具体规定了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与豁免，一旦发生异议可以作为解决争议的法律依据。

海运提单的格式和内容
提单正面的记载事项分别由托运人与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填写。其内容主要有：①承运人名称；②托运人姓名；③收货人姓名；④被通知人名称及地址；⑤船名和船次；⑥装运港；⑦目的港；⑧货物的品名、标志、件数、重量和体积；⑨运费和其他费用；⑩提单签发地点、日期、份数；⑾承运人或其他代理人签字。
海运提单的种类
根据货物是否已经装船划分:
               已装船提单（On Board B/L or shipped 

                                       B/L）
               备运提单(Received for Shipment B/L) 
根据提单对货物外表状况批注划分:

                 清洁提单（Clean B/L） 

                 不清洁提单(Unclean or Foul B/L) 

根据提单收货人抬头的不同划分:

              记名提单（Straight B/L）
              不记名提单（Bearer B/L）

              指示提单（Order B/L）

根据运输方式划分为:
            直达提单（Direct B/L）
            转船提单（Transshipment B/L）

            联运提单（through B/L）

根据提单内容的简繁划分:

             全式提单（Long Form B/L）
             略式提单（Short Form B/L）

按船舶的营运方式不同划分:
             班轮提单(Liner B/L)

             租船提单（Charter B/L）
 根据提单使用效力划分为：

             正本提单(Original B/L)
             副本提单（Copy B/L）
铁路运输单据
铁路运输单据（railway B/L）是铁路承运人收到货物后所签发的，是收﹑发货人与铁路部门之间的运输契约。我国对外贸易铁路运输按经营方式分为国内铁路运输和国际铁路运输两种方式，分别使用承运货物收据和国际铁路联运运单。
 航空运单
航空运单（air way bill）是航空运输的主要单据，它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签订的运输契约，也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的货物收据。但是航空运单不是物权凭证，不能通过背书转让。货物运到目的地后，收货人凭承运人的到货通知提取货物。
航空运单正本一式三份，第一份由航空公司留存，第二份随机交给收货人，第三份交托运人办理议付或托收。航空运单依签发人的不同可分为主运单（master air waybill）和分运单（house air waybill）。

邮包收据
邮包收据（parcel post receipt）是邮政部门或国际信使专递公司收到由其负责邮递的信函、样品或包裹等邮件后向寄件人出示的注有寄发日期的货物收据。它既是收件人凭以提取邮件的凭证，也是邮件发生灭失或损坏事故后寄件人或收件人向邮政部门索赔的凭证。 

集装箱运输的主要单证:
场站收据（dock receipt – D/R）
       装箱单(container load plan – CLP) 
       提单(bill of Lading) 或集装箱联运提单(combined transport B/L – CTB/L)

      多式运输单据（multi-modal transport document-MTD）
       设备交接单(equipment receipt, E/R) 
       收（交）货记录(delivery record)

国际多式联运单据
多式运输单据的内容主要包括：
    货物种类及主要标志；货物外表状况；多式运输经营的名称和主要营业所；发货人名称；收货人名称（经发货人指定）；多式运输经营人接管货物的地方和日期；交货地点；交货日期或期间；表明该多式运输单据为可转让或不可转让的声明；单据签发日期和地点；多式运输经营人或其授权人的签字；运费的支付等。

第三节 合同中的装运条款
装运日期 

装运期（time of shipment）是卖方根据贸易合同将货物装上运输工具或交给承运人的时间。在F组和C组术语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通常以装运时间作为交货时间。在D组与E组术语下，“装运”不等于“交货”，因此，“装运日期”与“交货日期”也截然不同。装运日期的提前和推迟，在法律上都构成违约。

  装运日期的规定方法 

 规定具体的装运时间
 规定某月装运

 规定最迟期限装运

 规定一段时间装运

 规定收到信用证后若干天内装运
   采用某些交货时间术语。

  这类常见的术语有：“立即装运”（immediate shipment）、“即期装运”(prompt shipment)、“尽快装运”(shipment as soon as possible)等。

装运港（地）和目的港（地）
       在进出口交易中，对于装运港或装运地﹑目的港或目的地的规定方法有三种：

规定一个装运港（地）﹑目的港（地）

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装运港（地）﹑目的港（地）

规定某一航运的港口为装运港（地）或目的港（地）

分批装运和转船
      分批装运（partial shipment）是指一定成交数量较大的货物先后分若干批次装运。产生分批装运的原因很多，即有来自卖方的原因，如分批销售﹑资金有困难，同时也有船方的原因，否则买方不同意分批装运。
规定分批装运的方法
只规定“允许分批装运”，不加任何限制。
规定分若干批次装运，但不规定每批装运数量。

规定每批装运的时间和数量，即定量分批装运。

  转运
 转运（transshipment）,在海洋运输中叫“转船”，是指海洋货物装运后允许在中途港口转换其他船只，然后再驶往目的港。

货物需要转船的主要原因有：至目的港无直达船或无合适的船；班轮因某种原因不挂靠目的港；货物零星分散，班轮不愿停靠目的港等。转船需要加收转船附加费，同时运输时间还要延长，因此在进出口贸易中我们应尽量装直达船。但对需要转船的交易应在合同中订立“允许转船”条款。

装运通知
装运通知是卖方向买方发出的货物已经装运的通知，它的主要作用是便于买方接卸货物和办理保险，便于明确买卖双方的责任，共同做好船货衔接，履行合同。装运通知的发出在不同的贸易术语下其意义不完全相同。接照国际贸易一般做法，在按FOB条件成交时，卖方应在装运期前，一般是30天或45天，向买方发出货物备妥待装的通知。买方接到通知后应及时将所派船的船名，到达装运港受载日期通知卖方，以便卖方及时安排装船。 

装运条款
 在采用F组和C组术语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装运条款，其主要内容包括装运时间、装运港或装运地、目的港或目的地，以及分批装运和转运等内容。以下是装运条款举例：

        例1：2003年8月前装运，由大连至伦敦，允许分批和转船。

        Shipment before Aug.2003 from Dalian to London, allowing partial shipments and transshipment.
例2：5/6/7月份每月平均装运。
                 During May/June/July in equal monthly shipments.
        例3：2003年5月装运，由汉堡至大连。卖方必须在装运月份前45天将备妥货物可供装船的时间通知买方。允许分批和转船。
       Shipment during May 2003 from Hamburg to Dalian .The seller shall advise the buyer 45 days before the month of shipment of the time the goods will be ready for shipment.Partial shipments and transshipment allowed。

第十二章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第1节 海洋货物运输保险的风险、

损失与费用 

风险
海上风险（perils of the sea）
外来风险（extraneous risks）
       外来风险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一般外来风险

        特殊外来风险

损失与费用
     海上损失 
 全部损失（total  loss）
       实际全损    (actual total loss)
       推定全损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部分损失   (partial    loss)

       共同海损   (general average 简称G.A)

       单独海损（particular average）
共同海损与单独海损的主要区别：
单独海损是由海上风险直接造成的货物损失，没有人为因素在内，而共同海损则是因采取人为的故意的措施而导致的损失。

单独海损的损失由受损方自行承担，而共同海损的损失是由各受益方按获救财产的价值的多少，按比例共同分摊。

费用
    海上货运保险的费用是指为营救船舶及被保险货物所支付的费用主要有：

施救费用（sue and labour expenses）

救助费用（salvage charges ）

外来风险的损失：由海上风险以外的其他外来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外来风险的损失分类：

   一般外来风险的损失

   特殊外来风险的损失

第二节  我国海洋运输保险条款与险别

我国现行的货物运输保险条款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1年1月1日修订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简称“中国保险条款”（China   Insurance Clause ，CIC）,该条款参照国际保险市场习惯做法，并结合中国保险工作的实际而制定的。中国保险条款的主要内容包括：保险公司承保责任范围、除外责任、责任起讫、被保险人的义务及索赔期限等。
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基本险别
根据我国现行的《海洋货物运输保险条款》（Ocean  Marine  Cargo  Clause）规定,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基本险别：平安险、水渍险、一切险

保险公司对平安险的承保责任范围
    1、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恶劣气候、雷电、海啸、地震、洪水自然灾害造成整批货物全部损失或推定全损。被保险货物用驳船运往或远离海轮时，每一驳船所装的货物可视作一个整批。

     2. 由于运输工具遭受搁浅、触礁、沉没、互撞、与流水或其他物体碰撞以及失火、爆炸等意外事故所造成货物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3. 由于运输工具已经发生搁浅、触礁、沉没、焚毁意外事故的情况下，货物在此前后又在海上遭受恶劣气候、雷电、海啸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部分损失。
   4.在装卸或转运时由于一件或数件甚至整件货物落海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5.被保险人对遭受承保责任内危险货物采取抢救、防止或减少货损的措施而支付的合理费用，但以不超过该批被救货物的保险金额为限。

  6.运输工具遭遇海难后，在避难港由于卸货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在中途港、避难港由于卸货、存仓以及运送货物所产生的特别费用。

  7.共同海损的牺牲、分摊和救助费用。

  8.运输契约如订有“船舶互撞责任”条款，根据该条款规定应由货方偿还船方的损失。
水渍险（with average or with particular average, WA or WPA）
       保险公司对水渍险的承保范围，除包括上述平安险的各项责任外，还负责被保险货物由于恶劣气候、雷电、海啸、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部分损失。

一切险（all risks）

         一切险的责任范围是，除包括上述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一般外来原因所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附加险
     附加险是对基本险的补充和扩展。投保人只能在投保一种基本险的基础上才可加保一种或数种附加险。目前，《中国保险条款》中的附加险有一般附加险和特殊附加险两种。 
一般附加险（general additional risk）
 一般附加险承保一般外来风险所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其险别共有下列11种：

1.偷窃、提货不着险（theft, pilferage and non-delivery，TPND）

2.淡水雨淋险（fresh water and/or rain damage）

3.渗漏险（leakage）

4.短量险（shortage risk）

5.混杂、玷污险（intermixture and contamination）
6.碰损、破碎险（clash and breakage）

7.钩损险（hook damage）

8.锈损险（rust）

9.串味险（taint of odour）

10.包装破裂险（breakage of packing）

11.受潮受热险（sweat and heating）

特殊附加险（special additional risk）
    特殊附加险是承保由于特殊外来风险所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特殊附加险有下列8种：

1.战争险（war risk）

2.罢工险（strike risks）

3.黄曲霉素险（aflatoxin）
4.舱面险（on deck）
5.交货不到险（failure to deliver）

6.进口关税险（import duty）

7.拒收险(rejection)
8.货物出口到香港（包括九龙）或澳门存仓火险责任扩展条款（fire risk extension clause, FREC—for storage of cargo at destination Hong Kong, including  Kowloon, or Macao）
第三节 我国陆空邮货物运输保险
在国际贸易中，不仅海洋运输的货物需要办理保险，陆上运输、航空运输、邮包运输的货物也都需要办理保险。我国陆空邮运输保险是在海上货物保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不同方式的运输货物都订有相应的专门条款。
陆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与险别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1年1月1日修订的《陆上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规定：陆上运输险分为陆运险和陆运一切险两种基本险别。

    陆运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Risks）
    陆运险的责任范围是保险公司承保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遭受暴风、雷电、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或由于运输工具遭受碰撞、倾覆、出轨或在驳运过程中因驳运工具遭受搁浅、触礁、沉没、碰撞，或由于遭受隧道坍塌、崩溃或失火、爆炸等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由此可见，陆运险的承保责任范围与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中的“水渍险”相似。

   陆运一切险（Overland Transportation All Risks）承保的责任范围除上述陆运险的责任外，还包括运输途中，由外来原因造成的短少、短量、偷窃、渗漏、碰损、破碎、钩损、雨淋、生锈、受潮、受热、发霉、串味、玷污等全部或部分损失，这与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中的“一切险”相似。
陆上货物运输保险的除外责任
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

属发货人责任范围的，或被保险货物的自然消耗所引起的损失

 由于战争、罢工或运输延迟所造成的损失航空货物运输保险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1年1月1日修订的《航空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规定：航空运输货物保险分为航空运输险和航空运输一切险两种基本险别。

邮包运输保险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1年1月1日修订的《邮包保险条款》（Parcel Post Insurance Clauses）规定，邮包保险基本险别分为邮包险和邮包一切险两种。
第四节     伦敦保险业协会海运货保险条款
伦敦保险协会修订的海运货物保险条款的种类
协会货物条款（A）〔Institute Cargo Clauses (A), 简称ICC (A)〕

协会货物条款（B）〔Institute Cargo Clauses (B), 简称ICC (B)〕

协会货物条款（C）〔Institute Cargo Clauses (C), 简称ICC (C)〕

协会战争条款（货物）(Institute War Cargo Clauses )
协会罢工险条款（货物）(Institute Strikes Cargo Clauses )

恶意损害险条款(Malicious Damage Clauses )

协会货物保险的主要险别
    ICC（A）承保风险与除外责任
    1. ICC (A)险的承保风险

    2．ICC（A）险的除外责任

   （1）一般除外责任

   （2）不适航、不适货除外责任

   （3）战争除外责任

   （4）罢工除外责任

ICC（B）险的承保风险与除外责任
    1. ICC（B）险的承保风险。根据伦敦保险协会对ICC（B）和ICC（C）险规定，其承保风险的做法是采用“列明风险”的方法，即在条款的首部开宗明义地把保险人所承保的风险一一列出。因此ICC（B）险的承保风险是灭失或损失合理归因是属于下列之一者，保险人予以赔偿：

（1）火灾、爆炸

（2）船舶或驳船触礁、搁浅、沉没或倾覆

（3）陆上运输工具倾覆或出轨

（4）船舶、驳船或运输工具同除去水以外的外界物 体相碰撞。
（5）在避难港卸货。

（6）地震、火山爆发、雷电。

（7）共同海损的牺牲。

（8）抛货。

（9）浪击落海

（10）海水、湖水或河水进入船舶、驳船、运输工具、集装箱、大型海运箱或贮存处所。

（11）货物在装卸时落海或摔落造成整件的全损。

    ICC(B)的除外责任，与ICC(A)的除外责任基本相同，但有下列两点区别：
（1）ICC(A)只对被保险人的故意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费用不负赔偿责任外，对于被保险人之外的任何个人故意损害和破坏标的物或其它任何部分的损害要负赔偿责任。但在ICC(B)下，保险人对此也不负赔偿责任。

（2）ICC（A）对海盗行为列入保险范围，因而ICC（B）对海盗行为不负保险责任。

ICC（C）的承保风险
 ICC（C）的承保风险比ICC（A）、（B）要小得多。它只承保“重大意外事故”，而不承保“自然灾害及非重大意外事故”的风险，其具体的承保风险是：火灾、爆炸；船舶或驳船触礁、搁浅、沉没或倾覆；陆上运输工具倾覆或出轨；在避难港卸货；共同海损牺牲；抛货。ICC（C）险的除外责任与ICC（B）完全相同。

 协会货物保险主要险别的保险期限

      英国伦敦保险协会海运货物条款（A）、（B）、（C）条款与我国海运货物保险期限的规定大体相同，也是仓至仓（Warehouse to Warehouse）条款，但是我国条款规定更为详细。

 第五节 保险实务与合同中的保险条款

保险实务
     在国际货物买卖过程中，应根据买卖双方商定的价格条件来确定由买方还是卖方负责投保。在FOB、FCA、CFR、CPT、EXW或FAS条件下，由买方办理保险；若以CIF或CIP条件成，应由卖方办理保险手续。办理货运保险的一般程序是：

确定保险险别及保险金额

办理投保和交付保险费

取得保险单据

       保险险别的选择
在确定保险险别时应结合以下几个条件：

货物本身的性质和特点

货物的包装

运输工具所经过的路线

季节、气候等自然条件

保险费的计算
       保险费是保险公司经营业务的基本收入，也是被保险人获得损失赔偿权的对价。投保人交付保险费，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在被保险人交付保险费之前，保险人可以拒绝签发保险单据。

       保险费计算公式为：

                    保险费= 保险金额 ×保险费率
 办理投保和交付保险费
         1．保险的基本原则
        保险的基本原则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共同遵守的一些原则，主要包括：

        （1）保险利益原则

        （2）最大诚信原则

        （3）补偿原则

        （4）近因原则

         2．投保手续

        （1）进口货物的投保手续

        （2）出口货物的投保手续
取得保险单据
保险单据的种类：

保险单 （Insurance Policy）

保险凭证 （Insurance Certificate）

批单（endorsement）

 预约保单 （Open Policy）

联合凭证 (Combined  Certificate)
保险索赔
       保险索赔（Claim）是指被保险货物如在保险责任有效期内发生属于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要求的行为，称为保险索赔。

在索赔工作中，被保险人应做好下列工作：

损失通知和残损检查

承运人等有关方面提出索赔

采取合理的施救、整理措施

索赔单证
买卖合同中的保险条款
   保险条款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保险条款的内容应明确由谁办理保险，保险险别，保险金额，按什么保险条款保险。除此之外还应明确投保加成率，如超过10％，由此而产生的超额保险费应由买方负担。
  保险条款的内容依据不同的贸易术语而有所区别，以FOB,CFR或FCA、CPT条件成交的合同，保险条款订为：
      “保险由买方负责”（Insurance to be  covered by the buyer）

        如买方对货物或保险不熟悉，买方委托卖方代为办理保险，则应明确规定保险金额，投保险别，按什么保险条款以及保险费由买方支付。
    以CIF和CIP条件成交的合同，在保险条款中必须规定由谁负责投保、投保险别、投保金额、以及按什么保险条款保险，并注册该条款的生效日期。保险条款具体方法举例如下：
例1：

      “保险由卖方按发票金额XX％投保XX险，XX险（险别），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X年X月X日的有关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为准。”
例2：
     “保险由卖方按发票金额的XX％投保陆运（火车，汽车）一切险和海洋运输货物一切险，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X年X月X日陆上运输货物保险条款和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负责，包括战争险，按X年X月X日陆上运输货物战争险（火车）条款和x年x月x日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负责。”
例3：

   “保险由卖方按发票金额的XX%投保XX险（险别）按伦敦保险业协会x年x月x日货物x x险条款负责。”
第十三章 国际贸易结算
本章主要学习内容
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支付工具 

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支付方式
国际贸易买卖合同中的支付条款
本章结构安排
第一节  国际贸易结算中的票据
第二节  汇付和托收
第三节  信用证
第四节  合同中的支付条款 

第一节  国际贸易结算中的票据 

一、票据的概念及特征
二、汇票
三、本票和支票
 票据的概念 

广义的票据：商业上作为权利凭证的单据   

                            （Document of Title）                              

    包括钞票、发票、提单、保单和仓单等。
狭义的票据：只限于以一定金额为目的的可以流通
                            转让的特种证券，具体是指依据票据    

                            法签发和流通的，以无条件支付一定
                            金额为的的有价证券。 

    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
票据的特征 

 流通性（Negotiability） 

 无因性（Non-causative Nature）　 

 要式性（Requisite in Form） 

 提示性（Presentment） 

 返还性（Returnability）
 A建筑公司从B钢铁厂购进一批钢材，数量20吨，价款5.6万元。钢材运抵建筑公司后，A为B钢铁厂签发一张以A公司为发票人和付款人、以B厂为收款人的到期日在三个月后的商业承兑汇票。一个月后，B厂从C金属公司购进一批冶金轧辊，价款6万元。B厂就把A公司开的汇票背书转让给C公司，余下的4千元用支票方式支付完毕。汇票到期后，C公司把汇票提交A公司要求付款，A公司拒绝付款，理由是B钢铁厂供给的钢材不合格，不同意付款。
汇票(Bill of Exchange; Draft)

《英国票据法》定义——汇票是一人向另一人签发的，要求即期或定期或在可以确定的将来的时间，对某人或其指定人或持票人支付一定数额金钱的无条件的书面支付命令。
我国票据法定义——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的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汇票的基本内容
(1)  应载明“汇票”字样
(2)  无条件支付命令
(3)  一定金额
(4)  付款期限
(5)  付款地点
(6)  受票人，又称付款人
(7)  受款人
(8)  出票日期
(9)  出票地点
(10)出票人签字 

 汇票的种类
 汇票的种类 

 汇票的种类 

汇票的种类*

一张汇票往往可以同时具备几种性质
例如一张商业汇票同时又可以是即期的跟单汇票，一张远期的商业跟单汇票，同时又是银行承兑汇票。 

汇票的使用 

汇票的使用有出票、提示、承兑、付款等。
如需转让，通常经过背书行为转让。
汇票遭到拒付时，还要涉及作成拒绝证书和行使追索权等法律权利。 

本票(Promissory Note) 

本票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签发的，保证于见票时或定期或在可以确定的将来的时间，对某人或其指定人或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的书面承诺。
简言之，本票是出票人对受款人承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 

本票的内容
我国《票据法》规定，本票须记载下列事项：
    (1)  表明“本票”字样
    (2)  无条件的支付承诺
    (3)  确定的金额
    (4)  收款人的名称
    (5)  出票日期
    (6)  出票人签字。
本票上未记载规定事项之一的，本票无效。 

支票(Cheque；Check) 

支票——是以银行为付款人的即期汇票，即存款人对银行签发的曲银行对某人或其指定人或持票人即期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书面支付命令。
出票人在签发支票后，应负
    票据上的责任——出票人对收款人担保支票的付款
    法律上的责任——出票人签发支票时，应在付款银行存 

                                    有不低于票面金额的存款。
如存款不足，支票持有人在向付款银行提示支票要求付款时，就会遭到拒付。这种支票叫做空头支票。开出空头支票的出票人要负法律上的责任。 

支票的内容
我国《票据法》规定，本票须记载下列事项：
    (1)  表明“支票”字样
    (2)  无条件的支付委托
    (3)  确定的金额
    (4)  付款人的名称
    (5)  出票日期
    (6)  出票人签字。
支票上未记载规定事项之一的，支票无效。 

支票的种类 

按我国《票据法》，支票可分为：
    现金支票——只能用于支取现金
    转账支票——只能用于通过银行或其他
                             金融机构转账结算。
但有些国家规定，支取现金或是转账，通常可由持票人或收款人自主选择。但一经划线就只能通过银行转账，而不能直接支取现金。因此，就有“划线支票”和“未划线支票”之分。  

支票、汇票、本票的区别 

第二节   汇付和托收
汇付和托收这两种支付方式属于商业信用——即银行不承担第一付款责任，仅由买卖双方根据贸易合同互相提供信用。
顺汇——资金的流动方向与支付工具的传递方
                    向相同。汇付方式采用的是顺汇方法。
逆汇——指资金的流转方向与支付工具的传递方
                    向相反。托收方式收取贷款采用的是逆
                    汇方法。 

汇付（Remittance） 

汇付又称汇款，指付款人主动通过银行或其他途径将款项汇交收款人。
国际贸易货款的收付如采用汇付，一般是由买方按合同约定的条件(如收到单据或货物)和时间，将货款通过银行，汇交给卖方。
汇付方式的性质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汇付方式结算货款，银行只提供服务，因此，使用汇付方式完全取决于买卖双方的信任，卖方交货后出单据后，买方是否按时付款，则取决于买方的信用。
据此，汇付方式的性质属于商业信用。
汇付方式的使用 

托收（Collection） 

 根据《托收统一规则》（URC522） 的定义：
托收是指由接到托收指示的银行根据所收到的指示处理金融单据和/或商业单据以便取得付款或承兑，或凭付款或承兑交出商业单据，或凭其他条款或条件交出单据。
《托收统一规则》 URC 522

现行有关托收业务的国际惯例，是由国际商会制订并于1995年修订的国际商会第522号出版物（Uniform Rules for Collections，ICC Publication No.522。
最新修订本的《托收统一规则》于1996年1月1日起实施，自公布实施以来，已被许多国家的银行所采用，并据以处理托收业务中各方的纠纷和争议。我国银行在接受托收业务时，也遵循该规则办理。
托收的种类 

光票托收(Clean Collection)

跟单托收(Documentary Collection)

       ⒈付款交单（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D/P）
       ⒉承兑交单（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D/A）
托收的性质及其利弊 

托收的性质为商业信用。银行并不承担对付款人必然付款的义务。
出口人收款的保障就是进口人的信用，一旦进口人到期不付款，出口人便会遭到货款全部落空的损失。
跟单托收对出口人虽有一定的风险，但对进口人却很有利，不但可免去申请开立信用证的手续，不必预付银行押金，减少费用支出，而且有利于资金融通和周转。
使用托收方式应注意的问题 

调查进口人的资信情况和经营作风。
了解进口国家的贸易管制和外汇管制条例。
了解进口国家的商业惯例。
出口合同应争取按CIF或CIP条件成交，或投保出口信用险，投保卖方利益险。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 

某出口商A以FOB条件向美国某一进口商B出口一批商品，其结算方式采用D／P见票后30天。但后来此种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当汇票到期时进口商没有付款。与此同时，由于采用FOB贸易术语，货物保险由进口商办理，当货物抵达目的港后，由于无人照料出现了部分变质。出口商有鉴于此，只有将货物在当地低价出售。出口商由此蒙受了巨大损失。 

第三节     信用证 

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简称L/C)

信用证的含义 

UCP600在第2条“定义”中规定：“信用证意指一项不可撤销的安排，不论其如何命名或描述，该项安排构成开证行对相符交单予以承付的确定承诺。” 

由此可见，信用证是开证银行对受益人的一种保证，只要受益人履行信用证所规定的条件，即受益人只要提交符合信用证所规定的各种单据，开证行就保证付款。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2007年修订本 ） UCP600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于1933年问世，历经数次修改——1951年修订本、1962年修订本、1974年修订本、1983年修订本(UCP400)、1993年修订本(UCP500)。
2002年初国际商会成立统一惯例修订工作小组，萌发了修订UCP500的动议。
2006年10月25日完成修订。2006年11月，国际商会在全球范围内正式发布。
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从而全面取代实施了长达13年的UCP500。
信用证业务中的当事人 

1.申请人(Applicant)        UCP600定义的
2.开证行(Issuing Bank)        基本当事人
3.受益人(Beneficiary)

4.通知行(Advising Bank)

5.议付行(Negotiating Bank) 

6.付款行(Paying Bank)

7.偿付行(Reimbursement Bank)

8.保兑行(Confirming Bank)

9.受让人(Transferee)又称：第二受益人   (Second Beneficiary) 


1.信用证是一种银行信用
只要出口商提供了信用证所规定的单据，开证行就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
但如果开证行破产倒闭而无力付款，出口商仍然有向进口商索要款项的权利，只不过，这时是依据买卖合同而非信用证索款。 

2.信用证是独立于贸易
    合同之外的自足文件 

开证行只对信用证负责，只要出口商提供了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就付款给出口商，而不管出口商是否履行了买卖合同。 

UCP600在第4条规定：“开证行应劝阻申请人试图将基础合同、形式发票等文件作为信用证组成部分的做法。” 

3.信用证是一项单据业务 

UCP600第5条规定：“银行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可能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履约行为。”

所谓“认单不认货”。只要出口商提交了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即使货物有缺陷银行仍需照付货款。反之，如果单据与信用证有不符之处，即银行在审单时发现了不符点单据，即使货物完全符合合同要求，银行仍有权拒付货款。 

关于不符点
单据不符导致拒付是信用证支付方式下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这降低了信用证的使用范围，也导致信用证的诉讼案激增。
UCP600在第14条“审核单据的标准”中的d项中规定：“单据中的数据，在与信用证、单据本身以及国际标准银行实务参照解读时，无须与该单据本身中的数据、其他要求的单据或信用证中的数据等同一致，但不得矛盾。”

UCP600即使在单证之间也不要求“等同”(Identical)，而仅要求“不得矛盾”(Must not conflict with)，从而体现了审单标准宽松化的倾向。 

信用证对出口商的作用 

保证出口商凭单取得货款
使出口商得到外汇保证
出口商可以取得资金融通
交货前，可打包贷款(Packing Credit)，用以收购、加工、生产出口货物和打包装船；
收到信用证并办理货物出运后，提交汇票和信用证规定的各种单据，可叙作出口押汇取得贷款。
信用证对进口商的作用 

1. 确保取得出口商履行买卖合同的证据
    进口商的开证申请书有效地将买卖合同条款转化为对出口商(受益人)提交单据的要求，因此进口商申请开证时可以通过控制信用证条款来约束出口商。
2. 资金融通
    进口商在申请开证时，如开证行认为进口商资信较好，进口商就有可能在少交或免交部分押金的情况下开证。如采用远期信用证，进口商还可以凭信托收据(Trust Receipt)向银行借单，先行提货、转售，到期再付款，这就为进口商提供了资金融通的便利。 

信用证对银行的作用 

进口商在申请开证时要向银行交付一定比例的开证押金或担保品，这就为银行利用资金提供了便利。
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每作一项服务均可取得各种收益，如开证费、通知费、议付费、保兑费、修改费等各种费用。 

信用证业务不足 

手续繁、费用多
出口商容易用假单据欺诈
按照UCP600第34条规定，银行对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中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及／或特殊条件概不负责。 

信用证的形式 

1.信开本(To Open by Airmail) 

2.电开本(To Open by Cable)

(1) 简电本(Brief Cable)

(2) 证实书 

(3) 全电本(Full Cable)

(4)SWIFT 信用证 

信用证的内容 

信用证的当事人
对信用证本身的说明：如信用证的编号、种类、开证日期等。
信用证金额与汇票条款
装运期限、交单期限和有效期及到期地点等。
单据条款：提交单据及份数等。
其他事项：
(1)开证行对议付行的指示条款；
(2)开证行保证承付的文句；
(3)其他特殊条款
信用证系根据UCP600开立的文句。 

 信用证的种类 

 信用证的种类 

 信用证的种类 

UCP600中，构成议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单据没有不符点
2.议付行给予客户书面承诺，表示立即或日后 (在 到期目之前)给付资金。 

信用证的种类
4. 可转让信用证(Transferable Credit) 

   按照UCP600的规定，可转让信用证是指信用证的受益人(第一受益人)可以要求信用证中特别授权的转让银行，将信用证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一个或数个受益人(第二受益人)

信用证的种类
5. 其他种类的信用证
(1)循环信用证(Revolving Credit)

(2)对背信用证(Back to Back Credit)

(3)对开信用证（Reciprocal Credit）
(4)备用信用证（Standby L/C）
             国内A公司与外商签订了一笔进口钢材的合同，货物价值为504万美元，合同规定以信用证方式结算。A公司依约对外开出信用证后，在信用证装期内，外商发来传真称货物已如期装运。不久开证行即收到议付行转来的全套单据，提单表明货物于东欧某港口装运，在西欧某港口转运至国内港口。单据经审核无不符点，开证行对外承兑。A公司坐等一个多月，货物依然未到，遂向伦敦海事局进行查询，反馈是：在所述的装船日未有属名船只在装运港装运钢材。由此断定，这是一起典型的以伪造单据进行的信用证诈骗。但此时开证行承兑已经单据，且据议付行反馈信息，该行已买断票据，将融资款支付给了受益人。开证行被迫在承兑到期日对外付款，A公司损失惨重。 

进口商在信用证业务中所面临的风险 

1.诈骗风险——出口商伪造单据 

进口商在信用证业务中所面临的风险 

2.货物质量风险——出口商以次充好  

进口商在信用证业务中所面临的风险 

3. 汇率风险
4. 市场风险
5.开证行的素质风险——开证行义务的不履行和不作为  

进口商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1.核实提单的真实性 

进口商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2.规范好商品的检验条款 

进口商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3.作好外汇保值 

4.摒弃投机心理，作好贸易的下游工作
5.选择好开证行
信用证欺诈行为的补救措施 

1.  民事赔偿
  买／卖方依合同对违约方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民事赔偿。 

 由于信用证欺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贸易纠纷，如果欺诈者骗取款项后逃之夭夭或宣告破产，即使法院判决民事赔偿，也无法真正实现。  

信用证欺诈行为的补救措施 

2. 追究欺诈者的刑事责任
我国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修订的新《刑法》中第一次把“信用证诈骗罪”单列出来 

须指出的是，追究信用证欺诈者的刑事责任，属国内法管辖，不适用国际法，这与民事赔偿中可适用国际惯例不同。在有确凿证据证明存在信用证欺诈时，国内受骗者应配合公安机关侦察，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追究欺诈者的刑事责任。
第四节   合同中的支付条款
一 、汇付方式下的支付条款
例1：电汇：    买方应于2007年9月15日前将全部货款已电汇方式与付给卖方。（The buyer shall pay the totle value the seller in advance by T/T not later than Sept. 15, 2007.）
例2：票汇：    买方应不迟于2007年9月15日将100%的货款邮票会的方式与付给卖方。(The buyer shall pay 100% of the sale proceeds in advance by D/D to reach the seller not later than Sept. 15, 2007.)

例3：信汇:    买方应于受到合同项下货物后15天内通过中国银行将全部货款用信汇方式汇交卖方。（The buyer shall pay the totle value of the goods to the seller by M/T through Bank of China within 15 days after receipt of the goods covered by the S/C.） 

二 、托收方式下的支付条款
例1：即期付款交单：     买方应凭卖方开具的即期跟单汇票，于见票时立即付款，付款后交单。(Upon first presentation the buyer shall pay against documentary draft drawn by the seller at sight.The shipping documents are to be delivered against payment only.)

例2：远期付款交单：     买方对卖方开具的见票后60天付款的跟单汇票，于提示时应即予承兑，并于汇票到期日即予付款，付款后交单。（The buyer shall accept promptly  documentary draft drawn by the seller at 60 days sight upon first presentation and make payment on its maturity. The shipping documents are to be delivered aginst payment only.）
例3：承兑交单：     买方对卖方开具的见票后30天付款的跟单汇票，于提示时应即予承兑，并于汇票到期日即予付款，承兑后交单。（The buyer shall duly accept documentary draft drawn by the seller at 30 days sight upon first presentation and make payment on its maturity. The shipping documents are to be delivered aginst acceptance.） 

三、 信用证方式下的支付条款
例1：即期信用证支付条款：       买方应于装运月份前XX天通过卖方可接受的银行开立并送达卖方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有效期至装运月份后14天在中国议付。(The Buyers shall open through a bank acceptable to the Sellers an Irrevocable Sight Letter of Credit to reach the Sellers XX days before the month of shipment, valid for negotiation in China until the 14th day after the month of shipment.)

例2：远期信用证支付条款：       买方应于XX年X月X日前（或接到卖方通知后X天内或签约后X天内）通过XX银行开立以卖方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可转让）的见票后XX天（或装船日后XX天）付款的银行承兑信用证，信用证议付有效期延至上述装运期后15天在中国到期。”(The Buyers shall arrange with XX Bank for opening an Irrevocable (Transferable) banker's acceptance Letter of Credit in favour of the Sellers before……(or within…days after receipt of Seller's advice; or within…days after signing of this contract), The said Letter of Credit shall be available by draft (s) at sight (or after date of shipment) and remain valid for negotiation in China until the 15th after the aforesaid time of shipment.)

本章小节
本章主要讲解的是国际贸易中常用的结算工具和结算方式。国际贸易中使用的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其中以使用汇票为主。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结算方式是汇付、托收和信用证。汇付和托收这两种支付方式属于商业信用。信用证支付方式属于银行信用。 

本章也关注了进口商在信用证业务中所面临的风险、防范及补救问题。
本章最后简要介绍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支付条款”。
第十四章 商品检验、索赔、不可抗力与仲裁
第一节  商品检验 

一、商品检验机构
  在国际贸易中，从事商品检验的机构大致有三种：
1、官方商品检验机构，即政府设立的检验机构；
2、非官方商品检验机构，由私人或同业公会、协会开设的公证行或公证人；
3、生产厂商﹑制造厂商或使用单位的化验室、检验室。 

我国的商检机构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鉴督检验检疫总局及该局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主管全国出入境卫生检验、动植物检疫、商品检验、鉴定、认证和监督管理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二、法定检验
法定检验是指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和其它检验机构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规定的进出口商品或有关的检验检疫事项进行强制性的检验或检疫。 

属于法定检验的商品，未经过检验检疫程序或虽经过该程序但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允许输入或输出，更不得上市销售使用。 

三、约定检验
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约定对商品进行检验
（一）在出口国检验
工厂检验 

装船前或装船时检验 

采用这种规定方法，卖方取得商检机构出具的各项检验证书，表明所交货物的品质和重量等与合同规定相符，就意味着卖方按质按量履行了合同的各项义务。此后，即使买方对货物进行复验发现问题，也无权对卖方所交货物提出异议和索赔。 

（二）在进口国检验
目的港、目的地卸货时检验 

用户所在地检验 

采用这种检验方法，买方在目的港卸货时发现货物质量、重量与合同规定不符，卖方要承担责任。 

（三）在出口国检验、在进口国复验
装运地的商检机构检验货物后出具检验证明，作为卖方议付货款的凭证之一。
货到目的地后，由双方约定的检验机构在规定期限内复验货物，并出具复验证明，复验中如发现交货品质、重量或数量与合同规定不符而责任属于卖方时，买方可凭复验证明向卖方提出索赔。 

四、检验方法和检验标准
根据具体的商品，可以采用感官检验法、化学检验法、物理检验法、微生物学检验法等。 

我国《商检法》规定，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有强制性标准或者其它必须执行的检验标准的进出口商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标准检验”；未规定检验标准的，“依照对外贸易合同约定的检验标准检验”。 

五、商品检验证书
商品检验证书是指商检机构依据有关规定对进出口商品进行检验或鉴定后出具的检验证明文件。 

商品检验证书起着公证证明作用，是买卖双方交接货物、结算货款、进行索赔和理赔的依据之一，也是进出口通关、征收关税、计收运费的凭证。 

六、合同中的检验条款
须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有关检验权的规定。
（二）检验或复验的时间和地点。
（三）检验机构。
（四）检验标准和方法。
（五）检验项目和检验证书及买卖双方商定的其它内容。 

第二节    违约与索赔
一、争议与违约责任
（一）争议与解决争议的办法
争议，也称异议，是指交易的一方认为另一方未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与义务而引起的业务纠纷。 

产生争议的原因 ：卖方违约；买方违约；买卖双方均负有违约责任；合同条款的规定欠明确、欠详细、欠具体；其他原因，如买卖双方对不可抗力认识不一致。 

解决争议的办法 

协商，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调解，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将争议提交选定的调解机构按调解程序进行调解。 

仲裁，双方当事人自愿把争议提交给双方同意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 

诉讼，通过协商、调解均不能解决争议，双方没有签订仲裁协议，那么双方当事人中任何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二）违约及其法律后果
违约是指买卖双方的任何一方违反合同规定义务的行为。 

违约方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只有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致使一方违约 ，才能根据合同规定或者法律规定免除违约责任。
各国的法律和国际组织的文件对违约行为、违约的法律后果以及对该后果的处理有不同的规定和解释。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将违约分为根本性违约和非根本性违约。
根本性违约：“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如卖方完全不交货，买方无理拒收货物、拒付货款 。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并可要求损害赔偿。 

非根本性违约：尚未达到根本违反合同程度的违约。受损方只能要求损害赔偿，而不能宣告合同无效。 

二、索赔 

（一）索赔的概念
在进出口贸易中，损害赔偿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常用的违约补救措施。 

索赔：在国际贸易中，合同一方当事人违约使另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失，受损失的一方向对方提出要求损害赔偿的行为。
理赔：一方对于另一方提出的索赔要求进行处理。 

（二）买卖合同中的索赔条款
进出口合同一般只订立“异议与索赔条款”，买卖大宗货物或机械设备类商品的合同可同时订立“罚金条款”。
1、异议与索赔条款
异议与索赔条款的主要内容包括索赔依据、索赔期限、索赔金额等。
索赔依据包括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法律依据指买卖合同以及合同适用的有关国家法律和国际惯例的规定。事实依据指违约的事实真相及其书面证明。
索赔期限是受损害一方有权向违约方提出索赔的期限。
确定索赔期限有约定索赔期与法定索赔期两种方式。
约定的索赔期限是指买卖双方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的索赔期限。约定索赔期限的长短，视货物的性质、运输、检验的繁简等情况而定。
法定索赔期限是指根据有关法律或国际公约，受损害一方有权向违约方要求损害赔偿的期限。如合同未规定索赔期限的，则按法定索赔期限。法定索赔期限一般 为2年。
索赔金额是受损害一方向违约方索取损害赔偿的金额 。索赔金额通常在合同中只作一般笼统的规定。 

 2、罚金条款
罚金条款亦称违约金条款，主要规定一方未按合同规定履行其义务时，应向对方支付—定数额的约定罚金，以补偿对方的损失。 

罚金的数额通常取决于违约时间的长短，按合同金额的百分比确定，并规定罚金的最高限额。支付罚金之后依然要履行合同。 

大陆法国家一般承认和保护合同中的罚金条款。英美法国家对罚金不予承认和保护，对于合同中的赔偿金额条款，如属于预定的损害赔偿，可以承认和执行，如属于惩罚性质的，则不予承认，而要根据实际损失情况重新确定赔偿金额。 

第三节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在货物买卖合同签订以后，不是由于订约者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过失或疏忽，而是由于发生了当事人不能预见和预防，又无法避免和克服的意外事故，以致不能履行或不能如期履行合同。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遭受意外事故的一方，可以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延期履行合同。
一、不可抗力的认定
构成不可抗力须具备三个条件：（1）意外事件发生在合同签订之后；（2）不是由于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造成；（3）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控制、无法避免和不可克服事件的发生及其造成的后果。 

国际上对不可抗力无统一明确的解释，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自然原因引起的，如水灾、旱灾、暴风雪、地震等；另一种是社会原因引起的，如战争、罢工、政府禁令等。
商业风险往往也无法预见和不可避免，与不可抗力事件的根本区别在于一方当事人承担了风险损失后，还要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二 、不可抗力的处理 

不可抗力引起的后果主要有两种：解除合同；延期履行。
具体处理方式要根据不可抗力对履行合同造成的影响程度而定，也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作具体规定。合同没规定时，如果不可抗力使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可能，可解除合同；如果不可抗力只是暂时阻碍了合同履行，则只能延迟履行合同。 

三、 不可抗力的通知与证明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违约方必须及时通知另一方，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提出处理意见。如果因未及时通知而使另一方受到损害，则应负赔偿责任。
在合同的不可抗力条款中应明确规定发生不可抗力后通知对方的期限和方式。 

出具不可抗力事件证明文件的机构，大多为当地商会。在我国，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即中国国际商会）出具。
四 、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
不可抗力条款的内容：不可抗力事件的范围，事件发生后通知对方的期限，出具证明文件的机构以及不可抗力事件的后果。 

不可抗力条款的形式：概括式，对不可抗力事件作笼统的提示；列举式，逐一订明不可抗力事件的种类；综合式，将概括式和列举式结合在一起。 

第四节   仲裁 

一 、仲裁的含义与特点 

仲裁：买卖双方达成协议，自愿将有关争议交给双方同意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
仲裁方式既有自愿性，又有强制性。自愿性主要体现在仲裁的提起要有双方达成的协议，双方当事人可自行选定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强制性则表现在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双方必须遵照执行。 

二、 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是争议双方为使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而达成的书面协议。
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时，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一）仲裁协议的形式 

仲裁协议必须是书面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即在争议发生前，合同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另一种是提交仲裁协议，即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争议发生后订立的提交仲裁的协议。 

(二)仲裁协议的内容 

提请仲裁的争议范围。
仲裁地点。有三种规定方法：买方国家、卖方国家和双方同意的第三国。
仲裁机构。一般选择常设仲裁机构。  

仲裁规则。一般适用选定的仲裁机构制定的仲裁规则。
仲裁裁决的效力。订立仲裁协议时，通常都规定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仲裁费用的负担。一般规定由败诉方承担 。 

(三)仲裁协议的作用 

表明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时自愿提交仲裁，双方当事人在协商或调解不成时只能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任何一方不得向法院起诉。 

使仲裁机构取得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 

排除法院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 

三 、仲裁程序 

（一）提出仲裁申请 

（二）组织仲裁庭 

（三）审理案件 

仲裁庭审理案件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开庭审理，二是书面审理 

（四）裁决与执行 

当事人对于仲裁裁决书，应依照其中所规定的时间自动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果仲裁裁决在国外执行，当事人可根据有关国际公约、或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其它国际条约或协定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十六章 国际贸易的基本程序
本章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程序和交易磋商的一般程序
理解询盘、发盘、还盘、接受的含义和法律责任
了解进出口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并掌握如何签订合同
掌握出口合同的履行程序
了解进口合同的履行程序 

本章的主要内容
交易磋商的一般程序
交易合同的签订 

出口合同的履行 

进口合同的履行  

第一节  交易磋商的一般程序
磋商的形式：交易磋商可以分为口头磋商和书面磋商两种。
磋商的内容：品名、品质和规格、数量、包装、价格、装运（含交货期限）、保险、支付方式以及商检、索赔、仲裁和不可抗力等。其中，品名、品质和规格、数量、包装、价格、装运（含交货期限）、保险、支付方式等内容，人们一般认为是主要交易条款。其他条款如商检、索赔、仲裁和不可抗力等为非主要条款。
交易磋商的一般程序：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四个环节  

询盘
询盘的含义：也叫询价，它是指一笔交易中的一方当事人为了购买或销售商品而向另一方当事人询问买卖该商品的有关交易条件。
询盘可以由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提出，也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同时提出或互相提出。
询盘在法律上对双方当事人不起任何约束作用，而只起邀请对方当事人发盘的作用。  

询盘的方式 ：口头方式、书面方式。 

询盘的种类：买方询盘 、卖方询盘 

买方询盘举例
请报“帆船”牌中国桂皮，干净，无霉，水分不超过19%，灰末不超过4%，挥发物不超过1.7cc/100g，一月份交货之CIF孟买价。

Please offer Chinese cassia bark whole “sailing boat” brand, clean and unmouldy, with moisture under 19%, ash 4% max., volatile not less than 1.7cc/100g，January shipment CIF Bombay。 

卖方询盘举例
我公司可以提供“帆船”牌中国桂皮，干净，无霉，水分不超过19%，灰末不超过4%，挥发物不超过1.7cc/100g，一月份交货，请出价。

We can offer Chinese cassia bark whole “sailing boat” brand, clean and unmouldy, with moisture under 19%, ash 4% max., volatile not less than 1.7cc/100g，January shipment CIF Bombay，Please bid。 

发盘
发盘的含义
发盘的种类 

发盘的形式 

发盘的实例 

有效发盘的构成条件 

发盘的有效期 

发盘的撤回
发盘的撤销
CISG关于“撤销”的规定  

发盘的终止（Termination）
发盘的含义
发盘，又称报盘、发价、报价，是指买卖双方的一方（发盘人，offeror）向对方（受盘人，offeree）提出交易的各项条件，并明确表示愿意按这些条件与对方达成交易，同时订立合同的一种肯定的意思表示。
发盘既是商业行为，又是法律行为。一项发盘对发盘人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一经受盘人完全接受并按规定答复，即双方的合同关系立即成立，交易达成。 

发盘的种类
对发盘可采用多种分类法，主要有：
 售货发盘（Selling Offer）和购货发盘（Buying Offer）。通常的发盘多指售货发盘，而购货发盘一般多称为“递盘” （Bid，又称出价）。
原始发盘（Original Offer）和还盘（Counter Offer）。原始发盘是还盘的相对用语。在有原始发盘的情形下，还盘便构成新的发盘。
单独发盘（Single Offer）和联合发盘（Combined Offer）。发盘的内容只是针对某一批货物的就是单独发盘；而发盘的标的物有两个以上的规格或等级，而发盘人希望同时成交并要求受盘人要接受就必须一并接受的，就是联合发盘。 

发盘的形式
发盘可以通过口头发出，通过口头提出的发盘称为口头发盘；发盘也可以通过书面提出，通过书面提出的发盘称为书面发盘。
在实际业务中，发盘大多是由卖方提出的，但有时候也有可能由买方提出。这种由买方提出的发盘实际上是一种递盘。 

发盘的实例
兹发盘500打全人造丝女衬衣按2007年12月8日样品每打75美元CIF洛杉矶港标准出口包装明年1月底装运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支付限12月15日前复到。

OFFER 500 DOZENS OF LADY 100% RAYON BLOUSE SAMPLED ON DEC. 8, 2007 USD75 PER DOZEN LOS ANGEL PORT EXPORT STANDARD PACKING END OF JANUARY 2008 SHIPMENT IRREVOCABLE SIGH L/C SUBJECT REPLY HERE BEFORE DEC. 15。 

有效发盘的构成条件
构成一项法律上有效的发盘必须具备如下四个构成条件：
发盘必须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定人提出。
发盘人必须在发盘中表明他愿意按照发盘中所提出的条件同对方订立合同的意愿。
发盘的内容必须十分确定。
发盘必须送达受盘人。 

发盘的有效期
发盘的有效期（或称为接受的期限）是指可供受盘人对发盘行使接受权利的期限。
在国际贸易中，凡是发盘都存在有效期。
口头发盘，除双方另有规定外，受盘人必须立即接受，发盘的效力于谈话结束时终止。
书面发盘，有效期可由发盘人在发盘中明确规定，也可不作明确规定。明确规定有效期的发盘，从发盘送达受盘人时开始生效，直至有效期届满时为止。
不明确规定有效期的发盘，按惯例在“合理的时间”内生效。 

发盘的撤回
发盘的撤回（Withdrawal）是指发盘人以比发盘通知更快捷的通讯手段发出撤回通知，并在发盘生效之前送达受盘人，以收回发盘，阻止其生效的行为。
任何发盘皆可撤回,只要发盘人以更快捷的通信方式使撤回通知早于或同时发盘到达受盘人。 

发盘的撤销
发盘的撤销（Revocation）是指在发盘生效之后发盘人促使发盘效力归于消灭的行为。
并不是所有的发盘都可以撤销的，发盘在有些情况下不得撤销。
根据公约，已为受盘人收到的发盘，如果撤销的通知在受盘人发出接受通知之前送达受盘人，则该发盘可予撤销。
注意：如果发盘人发出撤销通知，那么，在撤销通知到达受盘人之前，受盘人发出接受通知（如投邮或交发电报等）时，该发盘就已经不可撤销；当接受通知到达发盘人时，接受就开始生效。 

CISG关于“撤销”的规定
在未订立合同之前，发盘得以撤销，如果撤销通知于被发盘人发出接受通知之前送达被发盘人。
但在下列情况下，发盘不得撤销：（a）发盘写明接受发盘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发盘是不可撤销的；或（b）被发盘人有理由信赖该项发盘是不可撤销的，而且被发盘人已本着对该项发盘的信赖行事。 

发盘的终止（Termination）
发盘的终止就是发盘效力的丧失。发盘的效力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终止。根据公约，发盘失效的终止存在于如下四种情形：
超过了发盘规定的有效期。
受盘人表示拒绝或发出还盘。
发盘人对发盘有效撤回或撤销。
其它特定原因如不可抗力等。 

还盘
还盘的含义
还盘的性质
还盘的形式 

还盘的含义
还盘就是受盘人因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发盘人在发盘中提出的交易条件而在发盘的有效期内用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对发盘提出修改意见并送达发盘人。
受盘人在收到发盘之后，若不能完全同意发盘的内容而又欲进一步磋商，就可以对发盘提出修改意见并发送回发盘人。 

还盘的性质
还盘是对原发盘的拒绝。
还盘一经作出，原发盘即失去效力。
还盘具有相当于发盘的效力，即还盘是一项新的发盘，一旦被接受，合同立即成立。
还盘一经作出，双方的地位就发生了转换，还盘人由原来的受盘人变成新的发盘人，而原发盘人则变为新的受盘人。
一单交易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还盘才能达成，但还盘并非必不可少的程序。 

还盘的形式
还盘可以用口头方式也可以用书面方式提出，一般情况下还盘的方式应尽量与发盘的方式相符。
发盘方可以规定还盘的方式。 

为了节约成本和简洁起见，还盘内容比发盘内容简单得多。还盘只需提出不同意的部分即可，因为其它内容双方已经知悉，不需重复。 

接受
接受的含义与性质 

接受的形式 

有效接受的构成要件 

CISG关于“接受”的规定 

逾期的接受
接受的撤回 

接受的含义与性质
所谓接受，就是受盘人在接到对方的发盘之后在发盘的有效期内就发盘所提出的条件以声明（Statement）或行为（Conduct）向发盘人作出的表示同意的行为。
接受在法律上称为承诺。接受产生的法律后果就是交易成立，亦即合同成立，双方就要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和责任。 

接受的形式
在实际业务中，接受可以通过口头方式和书面方式表示出来，同时在有些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行为方式表示出来。如果接受是通过行为方式表示的，它必须是发盘中规定允许的，或已经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业已形成这样做法的惯例。接受的形式可以由双方约定。
现举两个接受的实例：
接受贵司10日发盘。（YOUR OFFER  TENTH  ACCEPTED）
确认贵司10日发盘。（YOUR OFFER TENTH  CONFIRMED）
有效接受的构成要件
根据公约，构成一项法律上有效的接受需具备如下四个条件：
接受必须由特定的受盘人作出。
接受必须明确表示出来。
接受的内容必须与发盘的内容相符合。
接受必须在发盘的有效期内送达发盘人。 

CISG关于“接受”的规定
对发盘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的答复，即为拒绝该项发盘并构成还盘。
但是，对发盘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或不同条件的答复，如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发盘的条件，除发盘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构成接受。如果发盘人不做出这种反对，合同的条件就以该项发盘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准。

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发盘的条件。 

逾期的接受
超过有效期或合理时间送达的通知所载的接受，属于逾期的接受（Late Acceptance）。
逾期的接受原则上是无效的。但根据公约第21条的规定，逾期的接受在下列两种情形下仍然有效： 

如果发盘人在收到逾期的接受以后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形式将他认为逾期的接受仍然有效的意思通知受盘人；或者，
如果载有逾期接受的信件或其他书面文件表明，它是在传递正常、能够及时送达发盘人的情况下寄发的，也就是说，存在不能归咎于受盘人的事由，则该项逾期接受具有接受的效力，除非发盘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通知受盘人：他认为他的发盘已经失效。
可见，逾期接受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发盘人。
接受的撤回
接受通知发出以后，受盘人觉得有必要阻止它生效，可以在它生效之前将其撤回。
接受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发盘人时生效，因此，撤回通知必须先于或者与接受通知同时到达发盘人，才能撤回接受。
这方面的规定同发盘的撤回规定是一致的。 

第二节  交易合同的签订
交易合同的形式与格式 

出口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交易合同的形式与格式
买卖合同可以是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还可以是行为形式，但口头形式很少见，而行为形式更加少见。
书面合同既可以是有一定格式的，也可以是以信件、电报、电传文件等没有一定格式的。这里的“一定格式”可以是固定格式的，也可以是非固定格式的。 

买卖双方可以采用正式合同（Contract）、销售确认书（Sales Confirmation）、协议书（Agreement）、备忘录（Memorandum）等形式，还可以是以上的信件、电报、电传文件等形式。 

常见的合同形式：正式合同和简式合同  

出口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通过口头或通过书信、电传、传真、电报、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达成的成交条件一般要转化为正式的书面合同，并经合同各方签章确认。 

买卖双方经过磋商达成共识，买卖合同即告成立。但是，合同成立并不等于合同有效。合同效力取决于合同是否具备作为有效合同的各种条件，包括实质条件、形式条件和程序条件。 

合同生效的条件
实质条件（也称实质要件），主要有：1）当事人具备法定资格；2）双方意思表示一致；3）合同内容合法。
形式条件。也称为形式要件，就是对合同必须具备书面形式的要求。
程序条件。这只在一定的情形下才必须具备。例如，在函电成交情况下，一般当事人要求签订确认书的，在确认书签订时，合同方告成立。在许多国家，有一些合同需要依法经过国家机关或其委托机构的批准才能生效（审批程序）。 

合同生效的默示条件 

合同的生效还取决于一定的默示条件。根据“公约”和我国的合同法，合同的有效还必须具备以下默示条件：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必须合法。
如果是利用代理而达成的合同，代理人必须具备合法有效的代理权，并且限于代理权的范围而从事活动。
合同不是在一方当事人采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手段下签定的。
合同不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方利益的合同，或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的合同。
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些条件虽然没有在合同中明确地体现出来，但根据法律，是确实存在并且作用于每一个具体的合同的。 

第三节  出口合同的履行
备货和报验 

催证、审证和改证 

出运 

制单结汇 

索赔 

信用证审核的要点
开证行的资信情况和政治背景；
信用证的性质和开证行的责任承担；
信用证的金额；
装运期、有效期和交单期；
转运和分批转运。
信用证修改的注意事项
对于信用证的修改通知书中的内容，受益人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不能接受部分而拒绝其余。
按照UCP600，一份信用证的修改通知书如包括两项或两项以上的修改内容时，卖方（受益人）对此通知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而不能接受一部分而拒绝其余。
卖方如发现修改后的条款仍不能接受，应当及时（通常在收到通知书的3天内）表示拒绝，并将修改通知书退回通知行。 

出运
以CIF和CFR条件成交的合同为例：
租船订舱和装运 

投保 

出口报关 

制单结汇
出口结汇的方式 

出口结汇的手续 

出口结汇涉及的主要单据 

审单 

信用证遭拒付的补救措施 

出口结汇的方式
赎单结汇：也有称“买单结汇”或“出口押汇”，是指议付行按照信用证的条款买入信用证受益人（出口商）的汇票和单据并扣除一定利息后按议付日外汇牌价折成人民支付给受益人的行为。
收妥结汇：是指议付行收到受益人的全套结汇单据后将单据寄给国外付款行索取货款，收到货款后按当日外汇牌价折成人民币支付给受益人的行为。
定期结汇：是指议付行根据索汇函往返所需时间以及银行处理该笔业务所需时间与受益人预先确定固定的结汇日，在到期日由议付行主动将票面金额的外汇按到期日的外汇牌价折成人民币，支付给受益人的行为。 

出口结汇的手续
受益人（出口商）向议付行填写“出口结汇申请书”，开具汇票，并向议付行提供符合信用证要求或合同要求的所有单据；
议付行按照信用证的要求或合同的要求严格审核单证；
银行按要求和有关规定支付受益人相应的人民币；
受益人向国家外汇管理当局核销外汇。涉及结汇的相关部门都要非常重视结汇工作。 

结汇涉及的主要单据
汇票
发票：商业发票、海关发票、领事发票
出口商品检验证书；
产地证明书
货运单据
保险单据
包装单据等
审单要求
要做到“单单一致”、“单证一致”。这里的“一致”虽不要求“等同”，但要做到“不得矛盾”。 

单据中的数据在单证间不要求“等同一致”，仅要求“不得矛盾”；除商业发票外的其他单据对货物、服务或履约行为的描述与信用证的描述不矛盾。
对信用证中没有特别规定的，可以依据UCP600的相关条款；UCP600没有相关条款的，银行往往按其行业习惯来解释和处理。 

银行对信用证未规定的单据将不予审核。如信用证载有某些条件，但并未规定需提交与之相符的单据，银行将视这些条件为未予规定而不予置理。 

如信用证加列非单据条件，银行将认为这些条件未曾提及，并对这些条件不予理会。如果信用证含有某些条件而未列明需提交与之相符的单据，银行认为这是非单据条件。但是与规定单据有联系的条件不是非单据条件。 

银行审单的时间是从交单次日起至多五个银行工作日。  

信用证遭拒付的补救措施
主要方法是“凭保议付”和“跟单托收”。
“凭保议付”（Negotiation against Indemnity）是指受益人通过对单据中存在的“不符点”出具保函（Letter of Indemnity）请求议付行给予融通议付，并保证承担可能遭到开证行拒付的责任和损失。
“跟单托收” （Collection on Documents）是指在单证不符情况严重而且“凭保议付”无法采用或采用失败之后由信用证方式收款改用托收方式收款。 

索赔
当对方出现违约并给己方造成损失时，要主动向对方提出索赔。
提出索赔要有根有据，一是事实依据，二是法律依据。为了提高索赔的有效性，索赔方要保存和积累相关证据。缺乏证据，索赔难于成功。 

当索赔不成功而与对方出现争议时，索赔方可以根据合同的规定采取协商、调解、和解、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
第四节 进口合同的履行
以FOB条件成交和以信用证方式付款为例： 

开立信用证 

租船订舱与催装 

办理保险 

审单付款 

报关接货与纳税 

检验与索赔 

